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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述
三
個
主
要
工
作
的
不
間
，
在
交
換
理
論
的
開
創

上
，
是
與
三
者
間
的
相
同
，
同
樣
的
重
要
。
其
中
布
勞

較
著
重
於
科
技
經
濟
的
分
析
(
門E
E
Z
P
-
m
n
o
g
s
z

g

丘
吉
凹
的
)
，
而
何
門
斯
因
浸
淫
於
工
具
性
行
為
心
理
學

，
(
安o
b
d
n
r
o
-

。
加
呵
。
『
戶
口
的
門
門
口
自
叩
口
門
已

σ
m
F
S芯
片
)
，

故
其
所
依
據
的
心
理
學
，
與
許
寶
特
和
克
萊
所
呈
現
者
，

是
不
同
理
論
派
別
的
心
理
學
，
同
時
他
們
各
自
也
有
其
自

己
的
理
論
建
構
策
略
。
許
寶
特
和
克
萊
兩
人
，
開
始
於
心

理
學
的
概
念
，
進
而
建
構
二
人
(
身
立
)
行
為
的
研
究
，

最
後
達
到
小
固
體
行
為
研
究
。
何
門
斯
採
用
的
為
歸
謬
學

維

過
去
十
五
年
來
，
在
社
會
學
和
社
會
心
理
學
里
，
出

現
了
一
個
很
特
出
的
研
究
取
向
，
稍
為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。

此
理
論
的
四
個
主
要
學
者
是
:
何
門
斯
(
G
m
o
品
。
因
o
l

B
S
C
P
許
寶
特

Q
O
V口
斗

E
Z
5
)
，
克
萊
(
自
但l

g
E

肉
已
-
3
)和
布
勞
(
可
叩
門
叩
門
巴
2
)
。
何
門
斯
在
一

九
五
八
年
所
著
的
「
社
會
行
為
是
交
換
的
」
一
書
中
，
會

做
了
一
有
意
的
努
力
，
以
認
同
和
推
進
此
觀
點
。
到
一
九
六

一
年
時
，
他
再
次
於
「
社
會
行
為
的
基
本
形
式
」
一
書
中

，
詩
述
此
觀
點
莫
此
書
已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再
版
。
同
時
，
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代
末
期
，
克
萊
和
許
寶
特
，
也
建
構T
他

們
的
簡
潔
概
念
於
「
團
體
的
社
會
心
理
學
」

一
書
中
;
另

外
他
們
的
工
作
，
在
不
同
的
重
要
方
式
上
，
是
與
何
門
斯

的
觀
點
相
聚
合
，
從
而
加
強
了
一
般
交
換
取
向
。
而
直
到

布
勞
的
「
交
換
與
權
力
」
(
一
九
六
四
)
一
書
出
版
後
，

交
換
理
論
才
被
證
明
為
，
可
做
為
未
來
的

-h

個
研
究
園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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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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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取
向
(
2
音
又
一
。
己
的
門
N
H
B
H
O
E
Y
)
，
即
從
反
語
著

手
來
證
明
。
由
於
他
心
中
已
具
備
有
大
量
的
團
體
層
面
(

明
0
名

l
Z
S
C
過
程
之
智
識
，
他
指
出
並
主
張
心
理
學

中
的
增
強
作
用
(
2
戶
口
呵
。
R
G
B
S
G
原
則
正
是
可
臥
解

釋
上
述
的
過
程
3

然
而

，
布
勞
則
與
上
述
兩
種
取
向
不
同

，
他
援
醒
我
們
多
如
有
心
理
學
的
先
見
存
在
，
則
它
將

會
使
我
們
看
不
到
社
會
交
換
中
重
要
且
料
想
不
到
的
層
面

(
一
B
M
U
O
H
S
E
m
g
m
H
m
叩
口
門
帥
的
甘
心
的
門
的
)
。

當
此
三
種
各
別
不
同
的
堅
強
陳
述
，
輻
湊
於
一
個
中

心
觀
點
上
時
(
社
會
交
換
是
一
個
參
考
架
構
)
，
此
觀
點

遂
激
起
了
最
大
的
推
動
力
。
今
天
已
到
七
十
年
代
末
期
，

交
換
理
論
雖
然
仍
在
成
長
，
但
它
也
包
括
者
多
種
變
異
，

同
時
常
常
也
有
爭
論
的
火
花
發
生
。

付
交
換
理
論
的
領
域

(
4月5

∞
g
H
E

丘

出
H
h
n
y
e
ω
H
W
鳴
。

4
戶
戶
。
。
H
U刊
)

在
樹
立
批
評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目
的
之
前
，
我
們
必

須
知
道
，
它
一
點
都
不
像
理
論
，
它
是
一
個
參
考
架
構
;

在
漠
中
有
一
許
多
的
理
論
，
有
些
是
微
親
的
，
有
些
是
巨
甜

的
;
但
他
們
之
間
，
就
辯
論
和
互
相
支
持
而
言
，
是
可
以

相
互
溝
通
的
。
此
交
換
參
考
架
構
的
領
域
條
件
，
會
被
布

勞
簡
潔
的
界
定
為
﹒
﹒
所
謂
社
會
交
換
，
指
的
是
跟
別
人
的

酬
賞
(
門
的
超
自
立
)
反
應
，
而
定
的
有
限
行
動
。
它
包
含

的
為
，
兩
方
面
在
交
易
或
簡
純
交
換
中
的
互
相
隨
意
的
(

們
呂
立
品
g
c
、
互
相
酬
賞
的
過
程
。

增
強
作
用
心
理
學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和
個
體
經
濟
學
，

與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研
究
有
關
，
是
很
清
楚
的
。
實
際
上

，
簡
單
的
說
，
社
會
學
中
的
交
換
取
向
，
可
以
視
為
非
經

濟
的
社
會
制
度
的
經
濟
分
析
。
被
何
門
斯
、
許
寶
特
、
叫
阿

萊
和
布
勞
控
守
所
認
定
的
社
會
情
境
，
大
部
份
是
屬
於
小
捏

團
體
的
非
正
式
社
會
互
動
，
而
交
換
理
論
，
就
是
分
析
這

些
情
境
的
準
經
濟
學
F
E
m
-
-
m
n
o
g
g
戶
口
)
的
模
式
。
例

如
，
固
體
壓
力
和
成
員
從
眾
、
，
是
否
可
以
牽
涉
到
兩
方
的

效
用
(
口
E
r
己
和
酬
賞
的
交
換
來
解
釋
較
好
?
同
輩
團

體
情
境
，
是
否
能
經
由
供
給
曲
線
，
和
同
報
遞
減
律
(
仔
叩

門
日
建0
月
皂
白
戶
口U
E
口
叩
門
叩
E
門
口
)
，
而
加
以
檢
證
?
因
一

個
微
笑
的
眼
神
而
引
起
的
有
價
值
的
贊
同
時
，
是
否
也
可

以
被
視
為
是
交
換
關
係
中
的
一
個
交
易
公
E
口
g
n
H
Z
口
)

而
加
以
研
究
等
。

在
巨
視
社
會
學
層
面
上
，
交
換
已
被
利
用
於
分
析
社

會
階
層
和
勞
力
分
工
，
同
時
也
被
利
用
於
作
組
織
閉
關
係

、
都
市
社
區
結
構
和
決
策
等
的
研
究
。
在
某
些
一
討
論
裹
，

交
換
理
論
是
被
視
為
與
結
構
功
能
論
相
平
行
的
一
般
性
理

論
;
在
政
治
科
學
中
，
交
換
理
論
也
是
研
究
政
治
行
為
的

一
般
性
取
向
的
一
種
。

依
我
看
來
，
輻
湊
的
另
一
條
線
，
特
別
地
重
要
。
誠

如
安
德
森
(
〉
口
已
叩
門
肘
。
出
)
所
說

.• 
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是

不
知
不
覺
地
受
經
濟
人
類
學
的
陰
影
研
影
響
。
從
赫
懿
克

維
斯
(
因
叩
門
的
玄
之
門
的
)
到
施
耐
德
(
的
口
古
巴
兮
H
)
，
因

為
人
顛
學
家
的
開
始
注
意
於
初
民
經
濟
，
使
得
他
們
長
久

以
來
，
就
有
經
濟
學
理
論
在
人
類
學
研
究
中
佔
何
正
確
位

置
的
爭
論
。
簡
潔
地
說
，
新
古
典
經
濟
學
理
論
，
完
全
固
定

依
賴
於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中
，
個
人
理
性
決
定
的
假
定
;
此

種
假
定
，
是
否
能
適
用
於
競
爭
市
場
外
，
受
傳
統
拘
束
和

規
範
地
節
制
的
行
為
(
門
品
旦
旦
旦
z
z
i
o
門
)
，
是
有

疑
問
的
。
因
為
即
使
是
物
品
的
生
產
和
分
配
，
也
是
透
過

交
換
而
得
，
因
此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必
須
討
論
到
非
西
方
經

濟
的
交
換
行
為
，
同
時
，
也
要
討
論
到
在
西
方
社
會
中
，

不
屬
於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的
交
換
行
為
。

可
能
我
已
撤
出
太
多
的
網
。
我
把
交
換
理
論
包
括
了

蒲
其
新
S
E
m
g
m
)
和
奈
爾
遜
(
Z
色
的
8
)
的
二
人
互

惠
操
作
性
增
強
作
用
的
實
驗
和
波
拉
尼

(
2
日
但
是
戶
)
於

比
較
經
濟
人
類
學
中
的
「
互
惠
、
再
分
配
和
交
換
的
研
究

」
等
不
同
的
項
目
。
假
如
我
錯
了
，
它
可
能
是
我
迷
失

了
某
一
面
;
然
而
就
形
態
論
上
(
g
0
名
言
古
巴
2
3
而

言
，
資
料
的
呈
現
可
說
是
極
度
的
異
質
;
它
的
分
析
概
念

，
滲
雖
有
賢
源
(
目
的
O
口
2
0
)
、
酬
賞
、
增
強
作
用
、
成 一的一

何
門
斯
、
許
寶
特
、
克
萊
和
布
勞
等
人
的
輻
合
，
可

以
說
是
依

一次
與
其
他
人
的
重
要
工
作
聚
集
在
一
起
。
在
微

親
層
面
上
，
策
略
五
動
是
與
交
換
取
向
有
很
強
的
同
緣
關

係
。
我
們
在
社
會
互
動
中
，
藉
創
造
認
同
和
表
現
自
我
而
得

的
任
何
東
西
，
是
否
也
像
是
一
種
物
品
，
在
含
蓄
的
討
價

還
價
中
的
得
與
失
。
換
言
之
，
溫
史
田
(
♂
呵
呵
戶
口
叩
門
已
口
)
、

德
司
柏
格
(
U
g
門
的
口
5

月
加
叩
門
)
、
瓊
斯
Q
S
凹
的
)
、
哥

根

(
G
O
H
m
E
)
和
高
宮
門
(
。
o
R
g
8
)
等
所
代
表
的

路
線
，
也
與
何
門
斯
的
操
作
性
心
哩
學
，
和
其
他
人
的
輻

湊
在
一
起
。
很
清
楚
的
，
操
作
性
心
理
學
，
並
不
是
交
換

研
究
的
唯
一
著
手
點
，
柏
斯
古
拉
門
岳
)
在
人
類
學
中
所

發
展
的
外
顯
交
換
架
構
(
2
1
Z
Z
Z
各
自
徊
。
「
E
B
?

宅
。
門
阿
)
，
也
是
沿
著
此
工
作
路
線
。

一
冉
者
，
在
交
換
理
論
和
角
色
理
論
間
，
有
希
望
的
聚

合
，
也
可
以
在
顧
地
(
G
O
O
音
)
的
工
作
、
艾
默
森
(

怕
自
己
的
。
口
)
、
史
脫
鐵
(
ω
g
z
m
)
和
文
默
森
的
研
究
中

發
現
。



本
(
的
O
M
G
、
效
用
(
口
門
戶
口
占
)
、
機
會

(
O
B
E
E缸
片
叫

)
、
利
潤
(
宵
。
阿
拉
)
、
結
果(
0口
門
口
。
自
由
)
、
交
易
和

償
付
(
可
是l
O
呵
呵
)
。

這
些
來
自
不
同
學
科
，
而
且
也
在
不
同
學
科
脈
絡
中

流
行
使
用
的
概
念
;
雖
然
是
個
龐
大
的
數
目
，
但
隱
含
於

其
背
後
的
事
實
，
部
帶
來
了
極
大
潛
在
地
高
度
節
省
的
希

望
。

的M
本
文
的
評
論
計
創

白
『
Z
M
A
Z信)

(
可-
m
H
M
M
。
同
持
呵
呵
M
m

首
先
，
我
要
檢
驗
的
為
，
交
換
參
考
、
架
構
中
，
我
認

為
的
中
心
概
念
和
某
比
一
主
要
研
究
論
題
是
什
麼
。
尤
其
特

別
注
意
於
由
那
些
一
概
念
昕
引
起
的
字
論

.• 

理
性
(
旦
旦g
l

但
H
U己
、
套
套
邏
輯

(
S
V。-
o
m志和
歸
謬
法
。
然
後
我

轉
到
經
濟
人
類
學
，
因
為
在
那
里
，
也
可
看
到
經
濟
學
理

論
和
經
濟
人
類
學
理
論
，
兩
者
之
間
交
互
作
用
的
一
般
性

爭
論
。
這
種
平
行
的
爭
論
，
可
被
用
於
暗
示
下
列
問
題
的

部
份
答
案
，
即
為
何
要
選
擇
明
顯
的
社
會
關
係
'
而
不
用

個
人
或
行
動
作
為
分
析
單
位
的
理
由
。
同
時
以
社
會
關
係

為
分
析
單
位
，
其
來
源
於
經
濟
學
理
論
和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
的
不
同
，
也
是
一
個
被
觀
察
的
項
目
。

且
最
後
的
注
意
焦
點
，
則
放
在
大
多
數
交
換
分
析
中
特

有
的
二
人
特
質
。
前
從
微
親
或
二
人
，
到
巨
親
交
換
理
論

的
轉
變
，
則
為
本
文
的
壓
軸
好
戲
。

二
、
概
念
和
辦
論

的D
E
H「Em
『
的
一
∞
的
)

的
門
斯
認
為
行
為
心
理
學
，
包
含
著
最
一
般
性
的
法

/\ 
c-:> 
o 
:::r 
c"') 
ct) 

可:::J...... 
1>> 

== c.. 

則
，
可
以
適
用
於
人
類
社
會
行
為
。
因
為
從
他
而
言
，
社

會
是
由
行
動
中
的
人
們
所
組
成
;
他
暗
示
出
，
假
如
增
強

、作
用
能
包
括
在
社
會
學
的
解
釋
之
內
，
則
社
會
學
理
論
，

就
能
超
越
目
前
的
貧
帶
狀
況
。
從
而
他
在
社
會
學
中
，
吹

起
了
交
換
理
論
的
行
為
心
理
學
形
式
之
說
角
。
其
理
論
假

定
了
理
性
和
套
套
邏
輯
的
論
證
'
反
應
出
充
漏
了
歸
謬
主

義
。
它
的
精
髓
在
於
，
為
了
面
對
這
比
一
一
辯
論
，
我
們
開
始

檢
齡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心
理
學
基
暖
。
就
我
的
意
見
，
理

性
、
套
套
、
邏
輯
、
歸
謬
主
義
三
者
，
是
真
正
的
實
質
，
旦

被
交
援
學
者
所
小
心
注
意
的
根
據
。
此
種
論
題
，
正
好
與

出
現
於
經
濟
人
類
學
家
在
應
用
經
濟
學
理
論
於
初
民
交
換

研
究
的
情
況
相
似
。

付
揖
作
性
格
式
(
」
『r
o
o
-
u
o
z
z

呵
。
H
B
H
H
3

在
不
同
的
增
強
作
用
心
理
學
中
，
一
被
何
門
斯
所
挑
出

來
的
為
施
金
納
操
作
性
心
理
學
(
切
T
E
S
H
E口
。
芯
片
忌
。

H
U胡
志
F
O
H
0個
可
)
。
這
個
學
振
有
兩
個
重
要
的
特
點.. 

第
一

個
特
點
是
，
它
有
其
自
己
的
方
法
論
;
此
方
法
論
是
臥
著

名
的
施
金
納
箱
站
立
呂
立

Z
H
)
而
形
成
。
第
二
個
特

點
是
，
透
過
土
述
的
方
法
，
它
集
合
了
一
大
套
經
驗
規
則

，
從
而
獲
得
了
理
論
解
釋
的
極
小
量
，
即
使
不
是
絕
對
地

少
。

典
型
操
作
性
研
究
格
式
，
包
括
〈
a
)
單
一
主
題
，

(
b
)
實
驗
了
一
段
時
期
，
們
C
)
在
有
限
的
環
境
中
，

允
許
刺
激
條
件
繼
賴
的
操
作
。
此
環
境
可
能
是
育
嬰
室
、

自
茄
究
童
學
校
、
病
人
的
醫
院
或
為
鴿
子
而
傲
的
施
金
納

箱
，
或
其
他
形
式
的
全
控
制
度

(
H
O
E
-
口
旦
E

泣
。
口
)
。

(
d
)實
驗
者
或
行
為
改
變
者
(
廿
四
冒
雪
的

O
『

B
o
a
戶
口
叩
品

，
享
有
事
件
中
的
社
會
權
力
。
因
而
我
們
將
看
到
，
操
作

性
心
理
學
，
是
一
個
在
控
制
行
為
中
有
效
利
用
社
會
權
力

的
研
究
。

從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家
的
眼
光
而
言
，
操
作
性
研
究
是

機
體
-
-
a
環
境
闊
的
交
換
系
統
之
研
究
。
就
如
何
門
揖
昕

傲
的
一
樣
，
讓
我
們
以
在
施
金
納
箱
內
的
鴿
子
來
做
為
說

明
。
讓
箱
子
包
括
有
燈
光
(
趴
〉
，
它
可
能
是
亮
或
不
亮

，
和
一
個
圓
盤
、
(
皂
的
口
)
，
鴿
子
可
能
有
時
會
啄
擊
它
(

R
V
。
此
外
，
箱
子
有
時
也
會
接
供
一
位
一
刺
激
，
目
前
在

此
我
們
稱
它
為
鈍
。
假
如
箱
子
是
這
樣
的
設
計
•• 

(2) 

假
如
短
亮
了
，

(
b
)假
如
圓
盤
被
啄
擊
了
五
吹
，
那
末

刺
激
就
會
出
現
，
此
後
另
外
五
個
啄
擊
芯
片
扭
扭
扭mM
)將
會

使
n
h出
現
，
從
而
繼
續
的
持
續
一
段
時
間
。
現
在
，
假
如

筒
子
是
被
做
如
下
的
設
計.• 

(
C
)
假
如
在
不
久
之
前
，

館
子
不
常
遇
到
缸
，

(
d
)假
如
圓
盤
啄
擊
出
現
缸
，
然

後
筒
子
將
啄
擊
圓
盤
。
在
這
些
條
件
下
，
交
換
關
係
將
在

鴿
子
和
其
環
境
問
(
此
胡
子
為
施
金
的
箱
)
、
形
成
。
鴿
子

將
發
出
隊
擊
行
為
R
'

附
隨
於
恥
之
後
，
而
箱
子
則
提
供

缸
，
何
隨
於R
之
後
。
此
種
緝
發
後
果
(
的
g
E
m
g
n
〕1

)
，
就
是
上
述
布
勞
的
定
義
中
前
解
釋
的
行
為
。

下
一
步
蹺
，
何
門
斯
大
部
份
的
工
作
，
則
是
基
於
社
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邏
輯
結
構
的
推
演
而
得
、
。
在
上
述
總
發
後

果
中
，
固
盤
1
1

啄
擎
的
觀
察
為
實
，
是
發
生
於
下
列
.
確

定
條
件
中
•• 

趴
代
表
差
別
刺
激
或
的
凶
，
H
N稱
做
為
操
作

性
反
應
，
n
h則
為
增
強
刺
激
或
位
。
這
三
種
概
念
，
是

依
據
能
此
用
糊
的
關
係
來
界
定
，
三
者
構
成
一
個
單
一
的
經

驗
系
統
，
即
一
個
交
會
關
係
的
三
細
分
析
一
兀
素
。
此
觀
點

← 81 一



，
我
們
在
下
列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套
套
、
邏
輯
問
題
的
討
論

和
解
決
時
，
將
會
再
次
提
到
它
。

此
種
機
體
|
|
環
境
的
交
換
，
可
以
清
楚
的
由
續
發

後
果
的
同
\
伊
之
比
例
看
出
。
這
種
續
發
後
果
被
稱
為
增

強
作
用
衷
，
如
山
之
固
定
比
例
衰
，
即
衡
和
為
明

M
N
M衰

。
假
如
♂
代
表
著
一
單
位
的
穀
子
，
那
末
開
出
l

山
就
表
示

鴿
子
在
交
換
穀
子
的
圓
盤
啄
擊
主
所
必
須
付
出
的
代
價
、

操
作
性
研
究
的
大
部
份
思
考
，
是
基
於
在
與
實
驗
者
獲
得

可
欲
心
的
交
換
時
，
不
同
增
強
作
用
表
的
功
效
(
叉
口
g
d

)
。
我
們
知
道
明
月
1

戶
，
是
使
鴿
子
產
生
交
換
關
係
最
為

有
效
。
一
當
關
係
形
成
後
，
我
們
被
告
知
，
如
何
把
表
稀

釋
為

M
H
M
N
1
7月
刊M
N
I
M
-
-

•• 

:
'
叮
用
戶l
仙
台
，
也
就
是
說
實
驗

者
如
何
才
能
使
用
最
少
的
代
價
，
而
得
到
最
大
的
行
為
。

問
時
，
操
作
性
研
究
也
告
訴
我
們
，
假
如
我
們
將
固
定
比

例
變
成
變
動
比
例
時

，
其
結
果
行
為
的
消
失
，
將
會
很
緩

慢
。
那
就
是
說
，
在
我
們
已
經
終
止
了
我
方
的
交
換
後
，

我
們
仍
能
移
繼
續
得
到
鴿
子
的
行
為
。

d因
此
在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中
，
出
現
于
兩
個
有
影
響
力

和
公
正
的
研
究
，
是
不
值
得
驚
奇
的
。
在
社
會
學
中
，
是

否
有
其
他
的
研
究
，
比
上
兩
個
研
究
更
重
要
呢
?

D 
F{可
2 門
菩斯

主的
世. .ð.. 
。IlP

lE 題

間

。皂
白

白

00 

然
而
社
會
學
家
的
興
趣
不
是
鴿
子

，
何
門
斯
提
醒
我

們
，
上
述
的
系
統
也
可
以
應
用
於
人
們
。
他
從
上
述
篇
發

結
果

(
a
).

.

.... 

到

(
d
)的
系
統
描
述
中
，
摘
要
出
有

關
人
類
行
為
的
三
個
基
本
命
題
﹒
.

ω
成
功
命
題
(
叫
宮
∞

E
g
g
-
u
g

句
O
M
叩
門
戶8).. 
在

一
個
人
所
作
過
的
所
有
行
為
一
裊
，
如
有
某
一
行
為
經
常
得

到
酬
賞
，
則
一
個
人
將
愈
願
意
去
掛
演
該
行
為
(
在
相
似

刺
激
的
條
件
下
)

ω
刺
激
命
題
(
吋
宮
切
已
告
已
口
的M
V
H
O穹
的
訂
戶
。
口
)

•• 

假
如
在
過
去
時
間
里
，
某
一
特
別
刺
激
或
一
組
刺
激
，
有

時
會
對
個
人
的
行
為
帶
來
酬
賞
，
則
現
在
的
刺
激
，
如
果

愈
與
過
去
刺
激
相
似
，
那
麼
在
今
日
，
那
個
人
愈
會
扮
演

那
種
行
為
或
某
些
相
似
的
行
為
。

ω
剝
奪
!
l

飽
漏
命
題
可
古
巴
名
旦
旦
旦
O
口
l
r
l

H芯
片
叫g
p
o

穹
的
叩
門
戶
。
口
)

•• 

在
最
近
的
過
去
，
一
個
人
愈

得
到
某
一
特
別
酬
賞
，
那
麼
該
酬
賞
的
任
何
進
一
步
單
位

，
對
於
此
人
而
言
，
是
愈
沒
有
價
值
。

諸
位
必
賓
注
意
，
這
三
個
命
題
是
與
上
述
三
個
分
析

元
素
相
互
對
映
(
即
分
別
與
韓
發
結
果

(
d
)
，

(
a
)

(
C
)相
對
映
)
，
此
三
個
元
素
聯
合
而
形
成
增
強
作

用
。
因
為
酬
賞
即
為
增
強
，
它
使
得
命
題

ω
不
是
虛
債
，

也
就
是
說
它
是
一
種
非
續
發
的
命
題
(
口
。
口
口
O

口
門
一
個
自
己

H
U
H
。
可O
m
叩
門
戶
。
口
)
。

、

何
門
斯
同
時
也
以
其
他
的
命
題
，
補
足
上
述
三
個
命

題
，
其
中
的
二
個
命
題
將
在
下
文
中
介
紹
之
。
依
照
他
的

界
定
﹒
﹒
價
值
為
酬
賞
的
程
度
而
言
，
他
觀
察
到
酬
賞
的
發

生
，
是
有
大
小
(
呂
品
丘
吉
已
0
)的
不
同
;
然
後
他
陳
述

了
不
列
二
個
命
題
，
此
二
命
題
我
認
為
是
用
來
精
鍊
命
題

ω
的
~
。
它
們
是
﹒
.

ω
價
值
命
題
可
言
〈
但
戶
口
O
M
M
H
O穹的
E
O
口
).• 

一

個
人
的
行
動
結
果
，
愈
是
對
那
個
人
有
價
值
，
則
那
個
人

愈
喜
歡
掛
演
該
行
動
。

的
切
理
性
命
題2
月H
m
m
且

o
s
-
-心

H
M
H
O咕。
印
戶
戶
戶
。
口
)

•• 

在
有
偏
遠
行
動

(
P
Z
O
E丘吉
思
丘
。
口
的
)
的
選
擇
中
，

一
個
人
將
以
下
列
標
準
選
擇
其
中
的
一
個
行
動
;
即
一
個

人
在
那
些
一
行
動
結
果
之
價
值
(
V
)
，
與
獲
得
那
結
果
的

或
然
率

(
P
)
的
相
乘
積
為
最
大
的
一
個
行
動
。

片
開
理
性
的
論
題•• 

操
作
性
、
心
理
學
對
立
於

決
策
理
論
(
吋
H
Z
M
囡
囡
囡
。
已
開
旦
戶
。g
l

E
許
可H
O
H
H
拘
H
M
W阱
。
可
∞
山
、
何
呵
，
。
-
。
間
詞
〈
。
『
明
自
∞

巳
拍
n
宙
間
。
但
吋
呵
，
。
。
呵
呵
)

諸
位
將
會
體
會
出
，
在
此
段
中
所
討
論
的
酬
賞
、
增

強
作
用
、
價
值
和
效
用
等
名
詞
的
意
義
，
是
非
常
的
相
似

，

。
在
何
門
斯
的
用
語
中
，
酬
賞
和
價
值
，
是
與
操
作
性
語

言
中
的
增
強
作
用
與
大
小

(
5品
丘
吉
已
由
)
兩
名
詞
相
同

。
在
經
濟
學
和
決
策
理
論
中
，
是
以
u

代
表
效
用
，
何
鬥

斯
則
在
理
性
命
題
中
臥
V

代
表
之
。
元
素
P

，
在
決
策
理

論
中
，
是
一
個
主
觀
或
然
率
的
估
價
或
期
望
，
它
是
與
命

題
ω
中
的
酬
賞
頻
率
相
呼
應
。
把
上
面
的
事
實
加
在
一
起

，
則
，
經
濟
理
論
中
著
名
和
最
重
要
的
原
則
，
邊
際
效
用
遞

減
律
芯
片
戶
口n
F立
。
且
已
F
B
E
E
F
-
D∞
8

月
∞
戶
口
旦
旦
旦
司

)
昕
表
示
的
觀
念
，
是
與
剝
奪
|
|
飽
漏
命
題
研
舍
的
觀

念
相
同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很
清
楚
地
看
出
，
操
作
性
心

理
學
和
經
濟
決
策
理
論
兩
者
，
提
供
了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二

中
擇
一
的
出
發
點
。
就
我
而
言
，
不
論
一
個
人
選
擇
那
一

個
傳
統
，
雖
然
差
別
很
小
，
但
其
中
有
些
不
同
是
要
知
道

的
。

一位一

首
先
，
我
們
來
談
.
談
人
類
社
會
互
動
中
的
理
性
問
題

。
布
勞
管
說
過•• 

交
換
行
為
指
的
是
，
一
個
人
希
望
同
報

的
產
生
而
激
起
的
志
願
行
動
。
這
伺
話
加
上
上
述
的
理



待
同
報
，
但
如
五
蔥
關
係
不
存
在
，
則
給
與
在
一
段
時
間

內
將
不
會
再
出
現
。
則
此
友
誼
在
增
強
作
用
過
程
中
!
可

能
消
失
或
不
致
形
成
，
同
時
此
事
件
可
能
完
全
不
滲
雜
有

理
性
的
成
份
。
那
麼
此
處
的
問
題
，
不
在
於
給
與
者
之
前

的
計
算
，
而
是
一
種
未
來
關
係
的
開
展
。
禮
物
和
宴
會
邀

請
，
不
常
是
五
惠
的
，
因
此
它
們
也
不
常
會
重
覆
。

上
述
的
解
釋
，
是
一
個
基
本
操
作
性
格
式
的
筆
直
地

應
用
。
從
而
我
得
到
了
拒
絕
間
報
前
的
計
算
，
是
交
換
的

確
實
形
態
，
以
支
持
較
大
的
基
準
(
社
會
蝶
作
行
為
)
的

、

想
法
，
因
為
後
者
包
括
前
者
，
但
是
它
並
不
肯
定
前
者
。

社
會
操
作
性
行
為
，
是
一
種
被
其
他
人
的
行
動
(
酬
賞
)

然
而
，
我
們
也
碰
到
了
那
些
一
行
為
通
常
是
否
會
有
問
，
所
支
持
的
盼
演
基
準
和
頻
率
。
例
如
愛
的
情
緒
及
其
相

報
的
矛
盾
。
禮
物
接
受
者
雖
有
義
務
要
接
供
用
報
，
可
但
它
伴
的
行
為
，
如
在
尋
求
他
人
的
福
利
時
，
，
它
帶
有
全
部
地

可
能
不
符
合
給
與
者
的
期
待
。
在
此
階
段
上
，
操
作
性
心
非
理
性
的
自
我
克
制
，
則
在
長
程
中
它
將
受
到
互
惠
的
愛

理
學
和
決
策
理
論
，
對
於
期
待
的
分
類
的
不
間
，
就
非
常
，
所
支
持
;
那
麼
愛
的
關
係
'
是
可
在
交
換
取
向
中
，
作
適

的
明
顯
。
因
為
根
據
一
般
的
瞭
解
，
或
經
濟
學
里
的
假
定
當
的
分
析
。

，
一
個
聰
明
和
有
充
分
消
息
的
行
動
者
，
在
淇
決
策
和
佇
我
相
信
這
種
想
法
，
是
符
合
何
門
斯
的
意
見
。
有
閉

動
前
，
將
會
對
備
選
行
動
，
以
公
式
或
或
然
率
，
來
預
估
前
計
劃
和
慎
恩
選
擇
的
人
們
之
問
題
，
有
時
是
較
像
伺
子

行
動
的
預
期
效
用
。
在
人
類
行
為
中
的
理
性
，
指
的
是
前
而
不
像
企
業
家
，
但
是
企
業
家
才
是
人
。
因
而
依
賴
於
期

決
策
的
認
知
過
程
，
加
上
理
性
命
題
中
研
陳
述
的
決
策
原
望
同
報
的
前
計
算
，
在
行
動
意
義
中
就
稱
為
理
性
，
它
也

則
。
相
反
的
，
任
何
讀
者
都
會
感
覺
到
，
在
人
們
與
他
人
、
、
就
形
成
了
交
換
理
論
中
的
大
部
份
討
論
主
題
。

的
社
會
關
係
裹
，
人
們
的
行
動
，
並
不
是
如
何
門
斯
和
操

作
性
心
理
學
所
說
的
，
是
基
於
思
考
的
決
策
;
而
是
愈
依

賴
於
情
操

(
M
g巳
B
g

門
)
，
愈
會
感
到
愉
快
。
社
會
交
換

理
論
中
的
操
作
牲
取
向
，
是
允
許
理
性
的
存
在
，
但
它
的

存
在
並
不
一
定
為
必
需
的
。
在
人
類
為
務
中
的
長
程
交
換

關
係
賽
，
人
們
行
動
的
先
決
條
件
是
依
賴
於
價
值
，
而
不

是
計
算
和
推
理
。
一
個
禮
物
給
與
一
個
問
友
，
雖
沒
有
期

性
命
題
，
似
乎
是
說
，
人
們
在
行
動
前
所
作
的
有
意
識

選
擇
，
是
基
於
自
我
利
益
的
考
慮
。
說
斯
泰
地
告
芯
片
i

旦
旦
門
)
在
罔
顧
了
布
勞
的
書
後
，
不
加
思
考
地
想
到
，
很

多
人
類
社
會
行
動
，
是
不
基
於
上
述
的
考
慮
，
我
很
贊
同

技
氏
的
想
法
。
再
者
，
雖
然
人
們
和
工
廠
，
有
時
是
根
據

思
考
的
理
性
而
行
動
，
但
我
不
希
望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自

限
於
如
此
狹
窄
種
類
的
行
動
之
研
究
。
實
際
上
，
交
換
理

論
中
研
研
究
的
大
幅
度
行
為
，
制
如
禮
物
給
付
、
五
惠
關

係
(
同
巴
巴
戶
。
口
的
。
可
且
已
宵
。
的
叩
門
明
)
、
五
蔥
規
範
等
，
很

清
楚
地
，
不
是
如
布
勞
研
界
定
的
﹒
﹒
希
望
同
報
的
產
生
而

激
起
。

制
套
套
還
輯
的
問
題
(
吋
呵
呵
。
阿
富
忌
。
峙

4司
的
圓
圓
阱
。
】
。
間
可
)

鴿
子
和
人
兩
者
具
有
的
理
性
，
可
能
都
要
比
知
詰
份

子
所
謂
的
理
性
為
低
，
他
們
似
乎
只
有
在
，
長
程
或
一
段
﹒

時
間
裹
，
才
會
考
慮
到
最
大
的
問
報
和
最
小
的
成
本
之
行

動
。
再
者
，
從
此
處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，
何
門
斯
的
操
作

性
基
聽
取
向
，
是
與
經
濟
的
或
決
策
的
理
論
取
向
，
有
攝

著
的
不
同
。
何
門
斯
的
命
題ω
和
ω
'
在
長
程
中
主
張
酬

賞
和
效
用
的
最
大
，
它
雖
與
決
策
理
論
一
致
，
但
是
卸
以

不
同
的
邏
輯
地
位
作
此
主
張
。

從
經
濟
學
者
和
決
策
學
者
的
最
好
理
論
理
由
而
言
，

理
性
不
是
被
當
做
假
定
，
就
是
被
視
為
是
一
個
「
適
應
行

為
」
的
規
範
模
式
。
相
反
的
，
何
門
斯
的
想
法
，
是
把
它

(
命
題ω
和
盼
)
當
做
為
，
是
用
施
金
納
實
獻
而
得
到
龍

明
的
經
驗
事
實
。
不
幸
地
是
，
它
配
不
是
施
金
納
，
也
不

是
任
何
人
，
【
曾
經
或
將
會
從
實
驗
中
證
明
其
為
真
實
的
，

因
為
它
們
是
不
可
能
被
測
試
的
。
從
而
(
a
)何
門
斯
的

體
系
，
常
常
因
為
套
套
邏
輯
基
礎
而
受
到
挑
戰
。

(
b〉

假
如
除
去
命
題
ω
和
ω
'
我
們
將
會
對
操
作
性
一
心
理
學
對

於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真
正
貢
獻
，
感
到
驚
奇
。

顯
然
上
述
意
見
是
必
須
加
以
解
釋
的
。
因
為
在
一
九

六
一
和
一
九
六
四
年
時
，
何
門
斯
已
經
為
其
體
系
是
否
會

引
起
套
套
邏
輯
的
責
難
，
盡
了
很
大
的
防
禦
。
然
而
為
什

麼
仍
有
此
責
難
?
此
責
難
是
否
便
是
真
正
的
問
題
?

←鈞一

、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中
心
問
題
，
存
在
於
其
中
最
重
要

的
兩
個
概
人
怠•. 

酬
賞
和
價
值
。
何
門
斯
感
覺
到
，
成
功
命

題
可
以
通
過
此
跳
戰
，
因
為
反
應
頻
率
和
增
強
作
用
門

酬
賞
)
，
是
可
以
獨
立
地
制
度
。
雖
然
它
們
是
可
以
獨
立

地
制
度
，
但
此
並
非
真
正
重
要
的
地
點
;
因
為
它
們
並
投

有
獨
立
的
意
義
•• 

蓋
從
定
義
而
言
，
一
個
酬
賞
是
反
應
頻

率
增
加
或
不
變
的
刺
激
後
果
，
因
此
命
題
ω
，
不
可
能
是

銬
的
，
但
是
它
卸
是
不
可
測
度
的
。
因
而
，
我
們
所
能
做

的
，
只
是
使
用
它
，
在
邏
輯
中
使
用
它
，
阿
以
使
周
它
來
訣



定
何
者
是
，
何
者
不
是
酬
賞
的
刺
激
。
假
如
在
施
金
納
箱

中
的
鴿
子
，
當
圓
盤
啄
擊
時
，
會
產
出
食
物
，
而
筒
子

封
不
會
啄
擊
圓
盤
，
則
鴿
子
彈
可
能
死
亡
，
但
命
題

ω
則

堅
強
如
苦
。
這
種
想
法
雖
然
邏
輯
地
有
用
，
但
它
仍
然
是

一
個
無
法
測
度
的
簡
潔
且
明
白
的
陳
述
。
正
如
法
爾
金
斯

.
(
建
且
}
們
戶
口
的
)
所
說
的
，
做
為
社
會
科
學
家
的
我
們
，
在

價
值
到
行
動
的
連
接
中
，
假
如
不
使
用
某
些
命
題
，
是
無

法
邏
輯
地
組
轍
我
們
的
工
作
。

因
而
，
假
如
我
們
需
要
命
題
ω
或
類
似
它
的
東
西
，

則
其
真
實
是
基
於
事
實
或
定
義
有
什
麼
關
係
呢
?
但
是
，

假
如
我
們
不
知
道
分
配
於
其
的
為
何
種
形
式
的
真
實
，
那

麼
我
們
怕
恩
調
悔
會一
塌
糊
塗
。
例
如
，
我
們
可
能
設
計

一
個
實
驗
，
想
要
捌
度
在
定
義
上
是
真
的
命
題
。
柯
斯
白

(
(
U
H
O
M
E
m
)

就
會
做
了
那
樣
一
個
實
驗
，
此
一
絕
無
僅

有
(
假
如
有
也
很
少
)
的
實
驗
，
是
針
對
著
何
門
斯
的
原

始
命
題
。
柯
斯
白
開
始
於
測
定
上
述
命
題ω
、

ω
和
帥
的

對
等
牲
。
他
作
的
是
下
列
的
實
驗•• 

談
論
的
話
題
，
可
臥

順
從
主
持
者
，
亦
可
以
不
順
從
主
持
者
，
但
順
從
者
才
有

酬
賞
。
被
選
做
酬
賞
的
東
西
為
田
頓
(
吋g
a
叩
自
)
筆
記

本
，
因
它
被
認
為
是
可
以
做
為
學
生
話
題
的
最
初
酬
賞
價

中
血
。

因
而
，
藉
若
以
此
筆
記
簿
為
酬
賞
，
實
驗
的
要
價
是

要
測
定
某
些
二
般
假
設
。
此
實
驗
發
現
，
給
與
筆
記
本
時

，
比
較
不
給
與
時
的
話
題
，
愈
容
易
被
同
意
(
成
功
命
題

)
;
當
給
與
兩
本
筆
記
本
時
，
比
較
只
給
與
一
本
時
，
話

題
也
較
容
易
被
同
意
(
價
值
命
題
)
;
然
而
當
酬
賞
量
增

大
後
，
服
從
則
隨
著
多
餘
筆
記
本
的
蓄
積
而
走
下
坡
(
剝

奪
|
|
飽
漏
命
題
)
。
但
是
假
如
此
結
果
與
上
述
結
果
不

同•• 

即
我
認
為
，
假
如
話
題
不
以
上
述
最
初
假
定
的
承
諾

開
始
|
|
以
筆
記
本
為
酬
賞
|
|
是
否
將
會
被
拒
絕
呢
?

進
一
步
而
言
，
實
驗
者
如
有
其
他
獨
立
證
據
，
可
臥
證
明

筆
記
本
將
給
與
那
些
話
題
，
然
而
封
不
能
移
以
筆
記
本
交

換
到
順
從
時
;
那
麼
我
們
是
否
會
因
其
為
假
，
從
而
拒
絕

命
題
ω
和
ω

。
假
如
不
拒
絕
它
，
則
我
們
的
結
論
將
是

，
投
有
承
諾
的
價
值
大
過
於
給
與
話
題
的
筆
記
本
價
值
。

事
實
上
，
命
題
ω
和
防
在
此
實
驗
中
並
不
是
爭
論
的
問
題

，
它
們
是
真
的
，
它
們
是
有
用
的
，
但
它
們
是
無
法
測
慮

的
。

從
解
釋
的
邏
輯
而
言
，
這
些
命
題
的
效
用
，
【
曾
經
被

法
爾
金
斯
詳
細
討
論
過
;
同
時
李
斯
卡
(
已
明
阿
拉
)
亦
指

出
，
它
們
是
套
套
邏
輯
的
有
用
和
沒
用
。
在
實
驗
研
究
中

，
它
們
能
移
以
一
個
研
究
加
以
例
證
，
因
為
它
們
是
邏
輯

結
構
地
組
攝
而
成
，
是
與
上
述
的
實
驗
不
同
。
寇
日
比
(

的
。
早
已
的
研
究
，
是
藉
著
社
會
交
換
過
程
中
親
密
性
交

換
的
觀
察
，
企
圖
要
發
現
，
親
密
性
關
係
是
否
對
於
接
受

者
有
價
值
，
而
對
於
給
與
者
產
生
成
本
。

何
屑 。 也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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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套
套
邏
輯
除
上
述
外
，
尚
有
其
他
的
層
面
存
在

。
所
謂
何
門
斯
的
命
題
ω
和
例
是
不
能
制
度
的
，
從
操
作

性
心
理
學
而
言
，
它
的
含
意
僅
是
說
，
它
只
能
做
為
假
定

來
使
用
，
而
不
可
做
為
一
個
經
驗
的
貢
獻
;
它
並
不
是
說

，
目
前
何
門
斯
對
於
那
些
命
題
的
使
用
是
循
環
的
或
套
套

邏
輯
的
。
正
如
米
克

(
E
g
E
G
所
看
到
的•• 

假
如
我

們
預
測
人
們
選
擇
的
為
他
們
認
為
有
價
值
的
，
並
且
用
觀

察
他
們
所
選
擇
的
，
以
定
他
們
認
為
何
者
是
有
價
值
者
時

，
我
們
除
了
描
述
選
擇
行
為
外
，
仍
然
沒
有
完
成
其
他
的

工
作
，
因
此
理
性
很
容
易
變
成
為
套
套
的
邏
輯
。

何
門
斯
是
充
分
瞭
解
米
克
所
敘
述
的
危
險
性
，
因
此
­

他
在
形
成
其
命
題
時
，
已
經
預
先
用
了
數
頁
的
篇
幅
來
討

論
它
。
假
如
一
個
人
其
有
關
於
個
人
發
現
其
酬
賞
是
什
麼
心

的
獨
立
智
識
時
，
那
麼
，
命
題
ω
和
制
就
可
以
用
以
解
釋

或
預
測
個
人
的
行
為
。
下
列
的
例
子
將
有
助
於
瞭
解
:

例
l
•• 

為
何
團
體
成
員
A
從
來
(
的
O
R
R
B
)於
固

體
規
範
。(

a
)
命
題
仙
(
已
被
假
定
)
，
(
b
)支
持
價
值

為
成
員
A
所
熟
知
，

(
C
)當
成
員
A
從
眾
時
，
成
員
B

、

c
i
-
-
-
N，
才
給
與
其
支
持
，

(
d
)從
而
A
從
眾
。

例
2
.

﹒
為
什
麼
政
治
家
X

擁
護
其
政
黨
的
政
策
。

(
a
)命
題
ω
(
已
被
假
定
)
，

(
b〉
X

需
要
此

競
選
運
動
的
助
益
，

(
C
)
根
據
X

擁
護
政
策
的
程
度
，

團
體
Y
才
貢
獻
其
力
量
，

(
d
)因
此
X

擁
護
某
些
一
政
策

-::- 8.4 ~ 

。

例
3
.. 

當
間
友
在
約
翰
家
時
，
為
什
麼
他
會
有
不
正

確
的
行
為
。

(
a
)命
題
叫
(
已
被
假
定
)
，

(
b
)父
母
注
意

的
價
值
，
為
約
翰
所
熟
知
，

(
C
)當
他
有
不
正
確
行
為

時
，
他
的
父
母
會
注
意
到
他
，

(
d
)因
此
，
約
翰
在
朋

友
的
面
前
作
了
不
正
確
的
行
為
。

只
要
我
們
對
於

(
b
)的
智
識
，
不
是
來
源
於
智
識

(
d
)
，
上
述
的
推
論
就
不
是
循
環
的
;
何
鬥
斯
在
這
一

點
上
是
很
小
心
的
，
然
而
不
論
其
如
何
小
心
，
何
門
斯
的



批
評
者
，
仍
然
以
套
套
邏
輯
非
難
之
。
假
如
一
個
人
使
用

酬
賞
|
l
成
本
分
析
架
構
，m
w然
需
要
如
此
小
心
以
避
兔

循
環
推
理
，
而
不
論
如
何
小
心
，
似
乎
仍
然
被
人
以
循
環

論
而
非
難
之
;
那
麼
酬
賞
|
l
成
本
分
析
架
構
，
必
然
有

某
些
其
他
糧
，
類
的
社
疵
存
在
。
我
懷
疑
套
套
邏
輯
的
非
難

，
是
來
源
肝
、
其
他
兩
個
問
題
，
此
兩
個
問
題
，
在
本
質
上

是
微
妙
和
迷
惑
人
的
。
第
一
個
是
牽
涉
到
後
見
之
明
(

旦
旦
的
叩
開
F
G
與
預
測
的
不
同
之
解
釋
。
第
二
個
，
則
與
心

理
學
的
歸
謬
法
之
爭
論
有
關
。

上
述
基
於
棚
賞
所
傲
的
例
子
，
將
使
我
們
瞭
解
此
論

題
，。
從
(
a
)到

(
1
)的
邏
輯
順
序
，
雖
然
不
是
循
環

'
的
，
但
它
也
不
是
一
個
河
靠
的
預
測
岫
雖
然
所
有
的
政
治

家
，
一
對
於
競
選
運
動
的
錢
，
都
感
到
有
價
值
，
但
是
他
們

可
能
都
有
其
個
別
價
值
，
我
們
不
能
知
道
是
否
「
價
錢
是

否
正
確
」
，
除
非
事
實

(
d
)
出
現
。
另
一
芳
苗
，
即
使

太
多
數
人
都
感
覺
到
社
會
支
持
的
價
值
，
但
我
們
也
很
少

能
以
測
度
從
聚
成
本
的
價
值
，
就
足
移
預
測
一
個
人
將A
E

從
來
，
以
換
得
支
持
。
例
3

，
小
孩
的
例
子
和
其
他
任
何

人
喜
歡
談
到
的
一
樣
，
亦
可
做
相
，
同
的
利
用
。
不
幸
地
是

，
我
們
必
須
要
有
(
b
)
，
獨
立
於

(
d
ν的
證
揍
，
而

(
d
)
如
是
我
們
能
獲
得
的
最
好
證
據
;
我
們
在
解
釋
脈

絡
峙
，
最
先
有
它
，
而
不
是
在
預
測
服
絡
中
才
有
它
。
從

價
值
去
預
測
交
換
行
為
，
將
會
碰
到
在
相
關
價
嘻
惰
，
境
的

評
價
中
，
深
奧
地
捌
度
問
題
;
然
面
解
釋
是
類
以
於
後
見

之
明
!
而
且
它
是
不
太
需
要
精
確
的
，
因
為
我
們
能
從
後

續
交
換
行
為
中
，
部
們
仿
其
價
值
;
但
是
假
如
我
們
如
此
傲

，
則
我
們
的
解
釋
便
是
循
環
的
。

付
歸
謬
法
的
問
題

(
4
V
O
M
E
E
心
。
同

屑
。
-
E
泣
。
旦
回
自
)

何
門
斯
的
理
論
，
除
了
上
述
依
據
酬
賞
概
念
而
暗
示

出
，
在
邏
輯
和
經
驗
上
，
產
生
有
疑
問
的
解
釋
之
外
，
尚

有
關
於
歸
謬
法
的
一
般
挑
戰
。
上
述
例
子
，
把
交
換
過
程

中
的
兩
個
固
體
視
為
已
知
，
然
後
應
用
一
個
團
體
的
行
為

，
可
以
解
釋
另
一
個
團
體
的
行
為
。
但
是
行
勤
部
可
能
是

相
反
的
:
如

(
a
)為
什
麼
團
體
成
員
支
持
成
員
A
(
命

題
叫
)
，
(
b
〉
他
們
知
道
從
眾
價
值
，

(
C
)成
員
A

從
眾
，

(
d
)
因
而
他
受
到
支
持
。
此
例
我
們
是
以
規
範

為
已
知
，
那
麼
上
述
例
子
問
題
在
那
襄
呢
?

一
個
對
於
心
理
學
歸
謬
法
的
可
能
性
和
希
望
發
生
懷

疑
的
社
會
學
家
，
將
會
有
理
由
詢
問
至
少
下
列
三
點
問
題

.
﹒
ω
當
兩
個
行
動
者
互
相
的
解
釋
，
那
麼
我
們
解
釋
了
什

麼
，
我
們
是
否
只
是
單
純
地
描
述
了
一
個
相
互
間
的
社
會

現
象
?
ω
要
用
那
一
種
正
確
行
為
(
或
何
種
推
理
)
，
我

們
才
能
在
兩
個
準
獨
立
地
個
人
行
動
(
兩
者
都
要
被
解
釋

)
中
，
分
離
出
一
個
簡
單
的
社
會
事
件
(
以
從
眾
交
換
支

持
)
。
例
如
上
所
述
，
假
如
每
一
個
團
體
的
貢
獻
行
為
已

經
被
解
釋
了
，
我
們
是
否
親
此
社
會
關
係
已
被
解
釋
了
;

或
許
由
於
吾
人
早
熟
的
感
覺
而
導
致
的
理
解
，
是
否
仍
有

社
會
關
係
的
其
他
層
面
，
以
乎
一
固
定
被
忽
略
了
或
仍
未
骨
被

檢
齡
過
。
我
相
信
，
這
就
是
布
勞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，
他
警

告
我
們
在
做
社
會
交
換
研
究
時
，
必
讀
留
意
可
能
提
現
(

沒
有
料
想
到
)
的
現
象
。
布
勞
前
提
出
的
警
告
，
是
值
得

注
意
的
，
因
為
僅
就
實
用
理
由
而
言
，
心
理
學
仍
然
未
達

到
行
為
的
全
知
。

三
、
社
會
交
換
關
係
(
的
口
旦
旦

m
H
n
z
g
m

∞
罔
∞
一
ω
口
。
目
的
)

在
第
一
部
份
時
，
我
認
為
有
四
個
學
科
對
於
交
換
理

論
有
貢
獻
。
但
是
目
前
我
們
的
討
論
，
大
部
份
是
心
理
學

和
社
會
學
兩
部
份
的
工
作
﹒
，
我
們
看
到
當
增
強
作
用
心
理

學
被
應
用
於
社
會
情
境
時
，
產
生
了
理
性
、
套
套
邏
輯
、

歸
謬
法
等
值
得
爭
論
的
問
題
。

轉
到
其
他
兩
個
園
地
時
，
我
們
發
現
了
有
趣
且
具
教

育
性
的
平
行
。
那
就
是
在
經
濟
人
類
學
中
，
經
濟
學
理
論

遭
遇
到
人
類
學
資
料
的
挑
戰
，
上
述
的
問
題
也
在
此
處
產

生
，
甚
至
已
引
起
激
烈
的
辯
論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孔
恩
(

而
O
F
g
)【
曾
經
指
出
，
在
經
濟
學
中
其
有
幾
種
經
濟
分
析

的
模
式
，
其
中
最
佔
優
勢
者
為•. 

「
現
在
有
些
一
經
濟
學
家

認
為
是
其
學
科
最
基
本
的
方
法
|
|
依
賴
於
假
定
|
|
即

對
於
任
何
配
定
的
資
源
，
人
們
將
願
意
藉
著
獲
得
最
大
可

能
的
同
報
，
而
尋
求
其
極
大
化
的
收
穫
」
，
但
是
當
此
種

假
定
被
應
用
於
許
多
人
類
學
的
環
境
時
，
孔
態
發
現

•• 

「
那
假
定
變
成
為
很
少
，
或
完
全
不
適
用
，
而
僅
是

一
種
自
我
失
敗
的
套
套
邏
輯
，
蓋
任
何
行
動
都
可
說
是
極

大
化
其
獲
得
。
假
如
一
個
人
，
因
為
其
性
急
而
離
開
市
場

，
以
致
於
不
能
為
其
貨
品
取
得
最
高
的
可
能
價
格
;
那
麼

此
人
亦
可
以
說
己
最
大
化
其
獲
得
，
因
為
獲
得
額
外
貨
幣

的
期
待
，
比
較
他
其
他
利
益
而
言
，
是
不
充
分
的
，
例
如

參
加
儀
式
b

由
是
他
已
極
大
化
其
獲
得
，
不
論
他
做
了
什

麼
，
從
而
此
概
念
也
就
很
難
去
解
釋
價
值
。
」

此
處
我
們
不
須
再
重
覆
早
先
我
們
對
於
理
性
和
套
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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邏
輯
的
分
析
，
重
要
的
是
，
存
在
於
經
濟
學
與
人
類
學
，

社
會
學
與
增
強
作
用
心
理
學
之
間
的
問
題
，
是
相
做
的
。

我
們
將
會
從
上
述
平
行
中
，
學
習
到
一
些
一
事
情
。

付
社
會
關
係
是
一
個
封
析
的
單
位
(
內O
Z己

屑
。
H
H
H
骨
間
。
白
白
扭
扭
囡
囡
拉
泊
。
同
K
F
H
H
E
U
E

苔
)

我
們
只
需
要
明
白
地
謀
取
社
會
關
係
為
基
本
的
分
析

單
位
，
則
大
多
數
對
於
理
性
、
套
套
邏
輯
和
歸
謬
法
的
爭

論
，
將
很
容
易
解
決
，
此
種
想
法
是
來
源
於
增
強
作
用
概

念
的
本
質
之
認
識
。
上
文
的
討
論
，
開
始
於
對
於R
和
唱

的
觀
察
，
酬
賞
和
操
作
性
行
為
報
賞
，
是
依
賴
於
其
相
互

關
係
而
界
定
，
它
們
形
成
一
個
單
一
概
念
和
觀
察
的
單
位

;
此
兩
部
份
只
能
在
分
析
時
才
可
以
分
離
，
因
為
兩
元
素

都
延
伸
於
交
換
關
係
的
兩
方
面
(
例
如
R

是
固
體
成
員
的

從
眾
行
為
，
的
同
是
用
以
交
換
從
眾
行
為
時
，
團
體
所
給

與
的
社
會
支
持
)
，
以
致
於
在
本
質
上
，
我
們
似
乎
把
社

會
關
係
視
為
是
，
一
個
整
合
和
概
念
的
單
位
。
是
故
，
我

個
人
認
為
，
上
述
有
關
理
性
、
套
套
遊
輯
和
歸
謬
法
等
爭

論
的
諒
起
，
可
說
是
沒
有
瞭
解
到
社
會
關
係
是
一
個
分
析

單
位
的
整
體
所
致
。

為
了
使
此
觀
點
盡
可
能
地
清
楚
，
下
面
將
以
三
個
不

同
的
經
駐
觀
察
來
加
以
說
明
﹒
﹒ω
個
人
的
行
動
或
決
定
，

ω
個
人
間
的
交
易
，

ω
交
換
關
係
是
相
同
個
人
間
的
一
連

串
交
易
。
在
哲
學
基
準
而
言
，
上
述
三
個
單
位
，
沒
有
任

何
一
個
單
位
，
能
主
張
其
是
比
其
他
兩
者
來
得
真
，
因
為

那
些
人
是
能
紗
被
縮
小
化

(
2口
各
旦
)
，
而
使
得
此
事

實
在
本
質
上
不
過
是
社
會
關
係
，
從
而
交
換
關
係
可
說
是

行
動
的
連
接
，
其
上
並
不
附
著
任
何
經
驗
第
一
的
意
味
。

舉
例
而
言
，
禮
物
給
與
行
動
是
發
生
於
社
會
關
係
中
，

然
而
此
行
動
亦
是
社
會
關
係
開
展
的
一
部
份
。
大
部
份
操

作
性
行
動
，
是
在
這
種
關
係
中
開
展
的
。
就
如
佛
斯
(

2
口
計
)
所
說
的•• 

在
社
會
人
類
學
中
，
有
一
個
可
瞭
解
的

觀
點
，
那
就
是
社
會
關
係
是
佔
第
一
位
的
，
它
決
定
了
交

易
的
內
容
和
形
式
。

同
時
佛
斯
亦
引
用
了
沙
林
斯
白
色
戶
戶
口
的
)
的
同
擴

觀
點.• 

即
在
繼
續
性
的
社
會
關
係
申
，
一
個
物
質
的
交
易

，
通
常
只
不
過
是
貨
幣
的
插
曲
，
社
會
關
係
才
是
居
於
支

配
的
地
位
;
物
品
的
流
量
，
是
或
一
部
份
是
，
受
到
地
位

犧
禮
的
限
制
。

長
久
且
來
，
在
社
會
學
和
人
類
學
傳
統
中
，
已
使
我

們
注
意
到
社
會
關
係
的
重
要
，
同
時
在
此
關
係
中
，
個
人

和
行
動
只
不
過
是
兩
個
純
粹
的
分
析
一
兀
素
。
例
如
，
我
們

與
其
研
究
領
導
者
的
行
動
，
毋
寧
研
究
領
導
者
|
i
追
隨

者
的
關
係
;
與
其
談
到
個
人
的
權
力
，
不
如
談
到
權
力

|
|
歸
麗
的
關
係
等
等
。

當
明
顯
地
以
關
係
做
為
分
析
單
位
時
，
則
套
套
邏
輯

問
題
，
自
然
會
消
失
，
同
時
與
其
相
連
的
價
值
制
度
問
題

，
也
會
有
意
義
的
容
易
了
。
罔
憶
在
第
二
部
份
甘
地
方
所

列
的
操
作
性
實
驗
，
並
不
會
解
釋
了
筒
子
的
行
為
，
只
是

把
它
做
為
機
體
|
|
環
境
交
換
的
一
部
份
，
從
而
它
提
供

了
測
量
錯
子
的
質
的
價
值
基
準
。
相
倒
地
，
假
如
我
們

前
描
述
的
為
，
三
個
團
體
給
與
其
成
員
支
持
或
地
位
，
以

換
取
其
從
來
的
社
會
交
換
關
係
(
例
如
套
套
邏
輯
中
，
研

討
論
的
第
一
個
例
子
)
;
那
麼
它
能
告
訴
我
們
的
，
顯
然

地
比
目
前
我
們
基
於
支
持
或
從
眾
，
以
討
論
價
值
測
度
來

得
更
好
。
當
然
假
如
我
們
親
關
係
為
，
一
個
經
齡
和
概
念

單
位
，
則
我
們
將
放
棄
了
，
以
個
大
的
價
值
，
來
解
釋
個

人
行
為
的
權
利
;
同
時
，
當
我
們
放
棄
了
這
類
解
釋
時
，

我
們
將
會
喪
失
那
些
重
要
的
洞
見
，
似
乎
也
是
要
考
慮
的

H
W社
會
交
換
關
係
(
血
。
立
已
由Mn
n
E
H
M
鬧
。

憫
。
】
斜
碎
戶
。
回
國
)

基
於
上
述
社
會
關
係
為
首
位
的
討
論
，
何
門
斯
的
交

換
理
論
必
須
把
施
金
納
的
行
為
包
括
在
鴿
子
的
行
為
裹
，

是
很
清
楚
的
。
社
會
學
家
將
發
現
，
只
有
在
接
合
社
會
關

係
中
，
當
鴿
子
與
施
金
納
教
授
為
共
享
事
實
時
，
館
子
的

行
為
，
才
是
有
趣
的
。
正
如
鵲
子
，
從
施
金
納
處
得
到
繼

續
的
增
強
作
用
，
從
而
發
展
和
反
覆
，
其
味
擊
行
為
一
樣
;

施
金
納
也
從
，
在
繼
續
增
強
作
用
條
件
下
，
不
同
的
銬
子

行
為
形
式
宴
，
發
展
和
反
覆
其
實
驗
的
形
式
。
施
金
納
箱

子
，
透
過
一
段
時
間
的
相
互
社
會
關
係
之
發
展
，
而
成
為

主
題
與
實
驗
者
兩
者
間
的
五
動
媒
介
。
此
種
社
會
關
係
(

它
可
能
在
某
比
一
層
面
是
很
小
的
)
是
一
個
所
謂
交
換
關
係

的
最
好
例
子
。
其
意
義
，
簡
言
之
，
就
是
在
作
關
係
研
究

時
，
我
們
應
該
注
意
到
，
參
與
者
雙
方
的
相
五
價
值
行
為

之
流
量
，
因
交
易
或
交
換
兩
名
詞
，
很
正
確
地
是
隱
藏
著

流
量
的
意
義
，
同
時
自
然
是
相
五
的
。

我
【
曾
經
在
別
處
建
議
，
探
用
〉
立
和
回
己
的
表
示
法

-
。

A

與
B

代
表
行
動
者
(
或
是
個
人
或
是
共
作
固
體
)
，

X

和
y

依
次
地
，
則
為
在
交
換
中
，
被
A
或

B

，
所
介
紹

於
此
交
換
的
資
源
。
我
們
瞭
解
許
是
一
個

A
部
份
的
操

作
性
行
為
，
它
意
味
若
是
一
種
靚
B

之
γ

而
定
，
且
不
停

地
如
演
的
一
種
確
定
事
實
;
同
時
它
對
於
A
而
言
，
是
一

一的一



種
建
立
於
以
盯
為
增
強
者
或
酬
賞
的
確
定
事
實
。
雖
然
理

論
暗
示
看
，
純
粹
單
方
面
酬
賞
的
實
驗
例
子
是
極
端
少
的

，
、
且
其
本
質
上
是
很
短
暫
的
;
然
而
對
稀
關
係
(
即
予

也
是
出
的
一
個
操
作
性
增
強
者
)
，
並
不
是
邏
輯
地
必

耳
目
前
。

現
在
，
土
文
所
列
的
操
作
性
研
究
格
式
，
應
該
再
被

檢
擻
，
並
要
強
調
交
換
關
係
的
某
些
形
態
，
以
做
為
分
析

的
單
位
，
它
們
也
需
要
一
種
兩
個
認
同
團
體
的
長
程
交
換

關
係
的
認
定
只
同
時
，
上
文
的
增
強
作
用
概
﹒
念
的
界
定
，

也
需
要
一
連
串
的
X

真
Y
的
交
易
。
我
們
將
看
到
，
此
種

交
換
關
係
的
長
程
形
態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特
別
地
是
因
為
大

部
份
的
經
濟
學
理
論
都
有
系
統
地
忽
略
它
。

的H基
本
概
念
(
閱
S
M
n
白
。
E
3
3

首
先
，
為
了
要
確
立
關
係
可
以
做
為
分
析
的
單
位
，

我
已
延
後
了
對
於
基
本
概
念
的
批
評
。
現
在
我
們
將
來
檢

驗
基
本
概
念
。
這
些
基
本
概
念
的
大
部
份
，
很
明
顯
地
是

被
我
們
視
為
分
析
的
工
其
。

今
天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字
槃
|
|
酬
賞
、
增
強
作
用

、
成
本
、
價
值
、
效
用
、
資
源
、
比
較
基
準
、
交
易
、
利

潤
、
結
果
等
，
是
一
個
常
用
語
言
，
和
技
術
性
研
究
學
科

的
字
彙
(
特
別
是
來
自
心
理
學
和
經
濟
學w
k
前
形
成
的

八
一
個
非
統
一
的
混
合
語
。
但
是
除
了
多
餘
的
字
彙
以
外
可

其
基
本
概
念
字
獎
是
很
少
的
，
並
且
它
們
的
意
義
也
很
固

定
。
下
面
我
們
就
開
始
來
討
論
這
些
基
本
概
念
。

L

增
強
作
用
(
用
戶
叩
門
口

E
B
m
g
g
c

增
強
作
用
，
如
上
述
第
一
部
.
份
所
界
定
的
，
它
是
大

多
數
其
他
概
念
的
最
簡
單
和
基
本
的
分
離
點
。ω
舉
例
而

言
，
酬
賞
實
際
上
是
正
增
強
作
用
的
同
類
語
，
只
是
附
加

社
會
支
持
的
內
涵
。
叫
相
似
地
，
資
源
是
一
個
行
動
右

，
酬
賞
、
(
或
懲
罰
)
另
一
個
特
殊
行
動
者
的
一
種
能
力
，

前
有
或
其
他
的
特
質
之
能
量
(
而
且
苟
且
n
u呵
)
。
一
個
人

所
具
有
的
全
部
能
力
，
可
能
僅
是
與
另
一
個
特
殊
的
個
人

，
對
此
能
力
感
到
有
價
值
時
，
才
可
研
此
能
力
為
資
源
。

因
而
，
嚴
格
地
說
，
資
源
不
是
個
體
行
動
者
的
所
有
或
特

質
，
而
是
行
動
者
關
係
間
的
特
質
。
的
投
有
任
何
概
念
，

比
價
值
來
得
更
重
要
，
也
更
含
混
，
但
是
其
基
本
定
義
是

很
清
楚
的
。
它
是
可
以
增
強
作
用
為
依
據
，
來
做
最
佳
的

說
明
。
某
些
刺
激
單
位
的
價
值
，
就
是
那
個
單
位
所
影
響

的
增
強
作
用
之
大
小
。
當
我
們
把
增
強
作
用
，
視
為
是
一

個
量
的
變
數
時
，
我
們
才
使
用
價
值
之
名
詞
。

我
從
何
門
斯
書
中
，
直
接
地
摘
取
了
此
價
值
的
概
念

。
經
濟
學
家
也
利
用
效
用
概
念
，
來
表
示
實
際
上
相
同
的

觀
A
怠•• 

即
效
用
為
個
人
從
物
品
或
服
務
中
，
所
得
到
的
主

觀
地
價
值
(
如
增
強
作
用
總
量
)
。
姑
且
不
論
效
用
的
主

觀
地
位
，
如
把
它
與
透
過
操
作
性
格
式
而
得
到
純
運
作
意

義
的
價
值
相
比
較
，
則
兩
者
在
談
到
某
些
浦
足
單
位
時
，

是
相
似
的
。
我
認
為
效
用
和
此
處
前
用
的
價
值
意
義
，
並

沒
有
多
大
的
差
別
。

官
單
位
的
價
值
，
已
經
透
過
下
列
四
組
有
用
的
導

引
概
念
，
而
被
進
一
步
地
精
鍊
•• 

叫
價
值
起
點
或
標
準
，

許
寶
特
和
克
萊
稱
之
為
比
較
基
準
'
川
叫
飽
浦
l
|
剝
奪

現
象
和
相
關
的
經
濟
學
概
念
|
|
邊
際
效
用
遞
減
概
念
，

的
偏
好
次
序
和
價
值
階
層
芯
片
叮
叮
白
『
g
n
O
O
H
a
R
m
g
已

S
Z
O
E
O
E
B
E
8
)
，
叫
成
本
概
念
，
特
別
地
過
去
酬

賞
、
經
濟
學
中
的
機
會
成
本
觀
念
和
嫌
惡
刺
激
(
2叩
門
卸
的
百

皂
白
已
怠
。
口
)
等
。

2

比
較
基
準
(
的
O
B
H
U臼
己
的O
D
F
S
包
)

從
一
回
定
環
境
資
源
的
連
串
交
易
中
的
一
個
交
易
裹

，
所
取
得
的
官
總
量
，
是
可
變
成
為

一
段
時
間
中
，
測

度
唱
的
價
值
量
表
之
一
個
中
立
點
(
口

E
R
R
-
M
U
O
戶
口
片
)

例
如
，
一
個
小
孩
被
其
父
母
一
所
認
可
的
一
週
責
任
，
或

一

般
好
行
為
，
可
能
是
X
元
;
此
小
孩
透
過
此
基
準
價
值
的

適
應
後
，
其
行
動
比
較
於
X
而
一
苔
，
將
被
假
定
為
是
正
或

負
的
離
開
此
X
有
多
大
。

價
值
刺
激
的
適
應
標
準
'
已
被
不
同
的
著
作
用
不
同

的
方
法
研
認
知
。
巴
龍

(
E
H
g
)會
寫
到.. 

一
個
人
是

從
反
應
他
人
行
為
後
，
由
社
會
增
強
作
用
才
形
成
內
部
的

規
範
或
參
考
架
構
。
何
門
斯
也
會
說
.. 

當
噴
發
生
於
期

待
基
準
之
下
時
，

一
個
人
會
表
現
出
生
氣
。
然
而
，
在
此

方
面
最
有
名
和
充
分
發
展
的
討
論
，
是
由
許
寶
特
和
克
萊

兩
人
，
以
比
較
基
準
為
名
的
討
論
。
比
較
基
準
在
他
們
有

關
兩
人
成
員
的
討
論
時
，
掛
演
了
決
定
性
的
角
色
。

3

邊
際
投
用
遞
減
(
巳-
B
E
m
E品
早
已
開
門
口
已

C
E
叩
門
已
法
則

任
何
類
型
質
增
強
物
的
一
個
單
位
之
價
值
，
是

最
近
接
受
(
擁
有
)
的
單
位
數
量
之
遞
減
函
數
。
此
原
則

(
在
行
為
心
理
學
中
稱
為
飽
浦
|
|
劉
奪
)
是
一
個
經
驗

通
則
，
它
描
述
了
每
一
個
酬
賞
刺
激
，
是
一
個
問
饋
系
統

，
操
縱
系
統
或
自
我
規
範
系
統
的
一
部
份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
機
體
所
以
會
有
此
方
式
的
行
為
，
乃
在
避
兔
太
少
或
過
多

的
吃
、
鳴
、
玩
和
刺
激
。
隱
藏
於
此
經
驗
通
則
的
，
為
有

趣
的
需
要
(
口
自
由
已
)
概
念
，
就
我
的
想
法
，
我
們
必
須
發

展
此
概
念
，
而
不
是
貶
視
它
，
因
為
此
經
驗
通
則
是
非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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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遍
的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何
門
斯
和
其
他
人
，
都
認
為
最
重

要
且
普
遍
的
增
強
物
，
是
社
會
贊
同
(
∞on
E
名
Y
S

己

)
。
如
不
論
一
般
化
增
強
物
，
必
倫
比
較
少
的
主
觀
漏
足

效
果
之
想
法
的
事
實
，
則
愈
對
人
們
增
強
，
且
減
少
對
其

剝
奪
;
則
人
們
愈
會
精
足
於
贊
同
。
在
上
述
柯
斯
白
的
實

騙
中
，
也
顯
示
出
，
學
生
對
於
筆
記
本
，
是
主
觀
地
效
用

遞
減
，
學
生
需
要
一
比
一
志
幸
記
本
，
但
不
需
要
很
多
的
筆
記

本
。

A
h成
本

(
(
U
O
的
門
)

假
如
酬
賞
是
一
個
最
普
通
的
名
詞
，
那
麼
，
成
本
就

是
交
換
字
彙
中
最
麻
煩
的
一
個
名
詞
。
它
具
有
下
列
兩
個

基
本
意
義
﹒
-

A
在
社
會
交
易
的
對
抗
中
，
成
本
是
嫌
惡
刺
激
的
一

種
形
式
(
例
如
痛
苦
或
無
聊
工
作
的
封
演
)

B

成
本
是
過
去
酬
賞
的
一
種
形
式
(
例
如
時
間
和
精

力
的
花
費
，
可
做
其
他
用
途
，
從
而
獲
得
其
他
有
價
值
的

問
報
。
)

在
經
濟
學
理
論
中
，
透
過
機
會
成
本
概
念
的
成
本
分

析
，
在
策
略
上
，
只
是
牽
涉
到
第
二
個
意
義
倒
。
但
是
社

會
交
換
學
家
，
因
他
們
有
心
理
學
的
考
慮
，
故
增
加
了
另

外
一
個
麻
煩
層
面
的
意
義
l
l

即
A

之
意
義
。

考
慮
下
列
的
普
通
例
子
。
一
個
人
穿
過
疾
雨
，
趕
到

六
條
路
外
的
酒
館
去
會
睛
一
個
朋
友
，
他
雖
浦
身
濕
淋
淋

，
但
很
高
興
地
進
入
酒
館
，
且
在
里
面
花
費
了
一
小
時
左

右
，
然
後
乘
車
間
家
吃
晚
餐
。
本
來
，
他
可
以
直
接
地

搭
汽
車
問
家
，
迴
避
了
疾
雨
，
並
且
可
在
晚
餐
前
，
欣
賞

一
本
書
和
一
杯
酒
。
現
在
大
多
數
站
在
社
會
心
理
學
立
場

的
交
換
學
者
(
許
寶
特
、
克
萊
和
何
門
斯
，
可
能
包
括
布

勞
)
，
把
上
述
的
例
子
，
寫
成
為
是
牽
涉
到
行
動
的
兩
條

路
徑
之
選
擇
插
曲
，
它
是
可
臥
用
某
些
快
樂
主
義
式
的
算

計
來
分
析
它
，
那
就
是
以

h
誠
口
，
再
減
♂
小
於

0

的
算
式
來
分
析
它
，
其
中
口
代
表
在
酒
館
中
會
唔
間
友
的

酬
賞
，
口
為
在
雨
中
疾
行
的
嫌
惡
成
本
，

(
U
N則
等
於

口
，
是
書
本
和
酒
的
過
去
酬
賞
。

我
們
不
能
在
此
重
覆
地
討
論
理
性
、
套
套
邏
輯
和
歸

謬
法
，
但
是
此
三
者
如
因
成
本
概
念
再
度
引
起
問
題
。
假

如
我
們
假
定
社
會
生
活
過
程
，
是
兩
個
人
間
的
一
個
選
擇

流
量
(
我
是
否
要
一
直
同
家
去
看
書
，
或
我
要
去
會
我
的

問
友
;
或... 

, .. 

或...... 

?
)
，
那
麼
我
們
的
理
論
將
陷
入

上
述
快
樂
主
義
的
計
算
。
假
如
我
們
以
社
會
生
活
是
包
括

形
成
、
、
變
遷
和
維
持
一
股
時
間
的
長
程
社
會
關
係
，
那
麼

上
述
例
子
的
每
一
形
態
，
就
可
被
視
為
是
一
個
不
同
的
觀

點
。
即
當
體
驗
於
長
程
問
友
友
誼
時
，
是
否
會
比
疾
行
於

雨
中
花
成
本
?
假
如
一
陣
疾
雨
，
使
得
我
取
消
此
計
劃
聚

會
，
同
時
當
友
誼
可
透
過
其
他
聚
會
而
繼
綴
時
，
是
否
有

多
少
酬
賞
巳
逝
去
?
當
書
本
和
酒
各
有
其
長
程
的
時
間
和

地
位
時
，
主
日
本
和
酒
過
去
鬥
曾
經
對
於
友
誼
有
附
加
的
成
本

嗎
?

當
把
交
換
關
係
視
為
一
個
分
析
單
位
時
，
我
們
看
到

一
個
行
動
者
，
是
同
時
地
參
與
無
數
個
交
換
關
係
;
每
一

個
關
係
'
由
於
資
源
的
約
束
，
都
與
其
他
關
係
處
於
競
爭

地
位
。
我
懷
疑
價
值
階
序

(
4丘
S
E
R
R

早
已
，
可
能

會
形
成
為
管
制
那
些
資
源
的
約
束
力
量
。

四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Q
S
=口S
Z

凶
且
已
的on
z
-
m
h
n
z
g
m
m
.

「E
m
D『
可
)

在
經
濟
學
理
論
裳
，
我
們
已
有
一
個
完
全
發
展
的
交

換
理
論
，
人
類
學
和
社
會
學
需
要
再
形
成
另
一
個
理
論
嗎

?
是
否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僅
是
借
用
了
經
濟
學
的
概
念
，

或
改
變
其
名
詞
，
而
應
用
於
不
同
的
情
境
中
，
除
此
以
外

，
並
沒
有
任
何
基
本
理
論
上
的
貢
獻
?

然
而
對
於
這
些
一
問
題
的
決
定
性
答
案
，
現
在
言
之
，

似
乎
是
太
早
了
。
我
相
信
一
個
深
奧
地
經
濟
和
社
會
交
換

理
論
的
不
同
已
經
出
現
。
它
們
的
不
同
，
我
認
為
是
來
源

於
兩
者
所
應
用
的
分
析
單
位
不
同
|
|
即
長
程
交
換
關
係

對
立
於
無
歷
史
個
人
決
定
的
不
同
。
此
種
不
同
亦
可
以
在

經
濟
學
中
，
最
富
創
意
的
競
爭
市
場
理
論
之
建
構
中
看
到

八
鬥
市
場
是
一
個
過
份
簡
化
的
概
念

回
白
宮
許
草
草

g
H
L同
志
回m
H
h。
宮
。
可
持
)一的一

(
」
門
y
o

誠
如
佛
斯
所
觀
察
到
的
，
市
場
是
被
使
用
於
三
個
方

面•• 

叫
一
個
許
多
人
集
合
在
一
起
，
參
與
交
易
的
市
笑
。

例
為
了
特
別
物
品
或
服
務
的
銷
售
的
市
場
。
的
市
場
過
程

•..... 

它
隱
含
著
，
支
持
追
求
直
接
的
利
潤
最
大
化
，

而
忽
視
個
人
連
結
合
凹
凹
的
)
和
社
會
目
的
的
標
準
所
做
的
資

源
分
配
。
此
概
念
是
特
別
地
被
挑
出
，
且
作
為
經
濟
學
家

和
人
類
學
家
兩
者
所
研
究
的
為
不
同
經
濟
系
統
類
型
的
標

準
。

佛
斯
為
人
類
學
所
說
的
，
對
於
社
會
學
來
說
，
也
是

對
的
。
經
濟
學
理
論
是
靠
一
組
假
定
(
己
的
口
自
均
已
8
)
而

重
疊
組
成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假
定
，
然
而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
則
完
全
不
一
樣
。
那
些
假
定
的
成
立
，
正
如
白
羅
克
斯
(



間
芯
片
片
。
長
)
所
說
的
，
它
是
需
要

•• 

.•••.• 

被
交
換
的
物
品
和
服
務
，
是
同
質
的
、
完
全
地

和
可
無
限
地
分
割
的
。
在
它
們
的
酬
賞
基
準
上
的
一
個
變

更
力
下
，
假
如
把
它
們
從
一
個
工
廠
內
，
或
從
一
個
工
廠

到
另
一
個
工
廠
做
各
種
移
動
，
是
不
會
有
反
對
和
摩
擦
出

現
﹒••••• 

在
這
個
市
場
撞
構
下
，
產
生
反
對
和
摩
擦
的
主
要
來

暉
，
就
是
個
火
連
結
和
社
會
目
的
，
而
佛
斯
指
出
，
人
類

學
家
所
研
究
的
，
即
為
上
述
的
交
換
形
態
。
當
然
，
那
些

個
人
連
結
，
是
長
程
交
換
關
係
的
特
質
，
這
些
一
特
質
是
極

難
從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中
取
消
或
假
定
出
去
;
它
們
就
像

植
基
於
社
會
關
係

一
樣
，
已
成
為

一
個
主
要
的
概
念
單
位

這
種
不
同
的
結
果
，
是
相
當
深
奧
的
。
其
實
的
社
會

結
構
，
實
質
上
是
逸
離
競
爭
市
場
|
|
同
時
大
部
份
的
結

構
也
是
如
此
，
從
而
形
諒
了
經
濟
分
析
中
的
麻
煩
的
缺
陷

。
也
因
經
濟
學
分
析
，
嘗
試
去
彌
補
這
些
缺
點
時
，
經
濟
學

理
論
使
喪
失
了
它
的
許
多
權
力
和
高
雅
。
A相
反
的
，
社
會

交
換
理
論
以
平
于
是
特
別
地
形
成
於
對
於
此
真
實
但
不
完
全

的
社
會
結
構
分
析
|
卡
l

因
社
會
結
構
牽
涉
到
人
們
問
相
當

長
程
的
關
係
'
在
其
間
權
力
間
不
是
分
散
，
也
不
是
平
等

分
配
，
並
不
像
完
全
競
爭
所
隱
含
的
一
樣
。

假
如
經
濟
和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分
離
點
，
是
在
市
場

這
個
概
念
，
那
麼
我
們
必
氯
詢
問
下
列
兩
個
問
題
。
第
一

，
在
經
濟
學
理
論
中
，
此
概
念
封
演
何
種
角
色
;
第
二
，

它
在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中
，
是
否
仍
能
以
原
角
色
調
之
?

第
一
個
問
題
，
經
濟
學
家
杭
τ
頓

(
F
O
E
Z∞
古
口
)

，
已
給
與
我
們
一
個
很
好
的
分
析
，
他
說
:
-

在
市
場
理
論
中
，
它
藉
者
所
有
其
他
留
下
的
行
動
者
，

'
所
組
成
的
集
體
行
為
之
某
些
表
象
，
已
經
可
能
理
論
地

討
論
到
，
許
多
經
濟
行
動
者
的
互
動
現
象
，
從
而
假
定
每

一
個
行
動
者
都
表
現
其
環
境
特
徵•.•••• 

這
種
取
向
，
在
個

體
經
濟
學
中
已
特
別
地
啟
發
了
包
括
大
多
數
經
濟
單
位
的

環
境
。
然
而
，
此
過
程
僅
僅
牽
涉
到
少
數
經
濟
單
位
，
且

致
於
引
起
許
多
理
論
的
問
題
，
此
問
題
的
來
源
，
是
行
動

者
間
的
很
強
的
互
賴
關
係
'
也
是
眾
所
週
知
的•••• 

在
競
爭
市
場
過
程
的
經
濟
學
理
論
中
，
因
構
想
出
一

個
非
人
性
化
的
另
一
團
體
(
即
市
場
)
，
從
而
達
到
理
論

地
可
控
制
的
單
純
。

透
過
簡
單
化
地
市
場
假
定
，
雖
達
成
了
分
析
的
長
處

，
但
也
付
出
很
高
的
代
價
|
|
即
理
論
無
法
討
論
行
動
者

間
的
互
相
依
賴
關
係
。
下
面
兩
個
研
究
園
地
，
是
可
容
許

很
多
理
論
去
克
服
它
﹒
﹒
例
在
五
相
依
賴
的
行
動
者
間
的
相

互
交
換
過
程
(
此
處
稱
為
交
換
關
係
)
，
份
在
多
數
互
相

依
賴
的
行
動
中
的
不
完
全
的
社
會
結
構
。

已
雙
方
獨
佔
支
換
(
因
u
n
n
v
g嘻
宮

自
E
g
g
-

旨
。
g
w

己
可
)

經
濟
學
理
論
無
法
處
理
最
簡
單
的
二
人
社
會
結
構
，

可
說
是
紐
濟
學
理
論
的
矛
盾
。
此
矛
盾
來
源
，
僅
是
因
為

二
人
在
經
濟
學
中
是
太
重
要
了
，
但
是
如
被
忽
視
了
，
因

而
現
在
已
經
引
起
很
多
的
注
意
，
而
被
視
為
是
一
種
獨
立

的
交
換
位
的
o
g
g
a
z
n
g

品
。
)
或
雙
方
獨
佔
。

當
獨
佔
者
面
臨
牽
涉
到
許
多
行
動
者
的
市
場
時
，
他

的
反
應
可
能•••.•• 

可
以
以
需
要
曲
線
充
分
地
代
表
之
﹒••.•• 

然
而
，
當
獨
佔
者
面
臨
獨
佔
者
時
，
他
的
決
定
不
再
能
以

集
體
反
應
考
慮
之
•.•••• 

因
獨
佔
者
面
臨
了
其
他
的
決
策
者

，
於
是
我
們
達
到
了
雙
方
獨
佔
或
孤
立
交
換
的
理
論
之
老

經
濟
學
問
題
。

-

當
一
個
行
動
者
碰
到
另
一
個
行
動
者
，
而
其
狀
況
均

不
像
需
要
曲
線
中
所
描
述
的
市
場
統
計
規
則
時
，
則
其
問

題
是
在
於
交
換
是
不
確
定
的
。

誠
如
彭
民
(
可
8
)
所
指
出
的
，
它
的
結
果
不
是
不

確
定
，
而
是
經
濟
學
的
-
4••• 

此
不
確
定
似
乎
隱
含
著
，
假

如
我
們
不
在
進
一
步
的
理
論
架
構
中
加
上
其
他
概
念
，
則

我
們
不
能
對
於
互
相
依
賴
關
係
中
的
行
動
者
，
有
正
確
的

瞭
解
。當

然
在
此
處
研
討
論
的
獨
立
交
換
或
雙
方
獨
佔
的
條

件
是
，
上
文
以
〉
H

…
出
『
為
代
表
的
基
本
交
換
關
係
。

不
確
定
指
的
是
，
經
濟
學
理
論
無
能
力
去
詳
述
交
換
率
(

主
同
)
、
去
預
測
誰
將
得
多
少
、
去
敘
述
或
根
據
明
時
，

資
源
x

的
價
格
是
多
少
。
依
照
杭
丁
頓
的
意
思
，
進
一
步

的
概
念
是
必
讀
被
介
紹
到
理
論
襄
o

他
介
紹
的
概
念
是
，

為
未
來
一
連
串
日
子
的
有
闊
的
其
他
需
要
之
期
望
，
此
期

望
可
藉
著
時
間
流
量
(
或
連
續
性
行
動
)
，
來
加
以
制
度

和
校
正
。

因
而
一
個
經
濟
學
家
想
要
討
論
社
會
關
係
，
而
不
是

市
場
行
動
者
的
關
係
時
，
將
被
迫
要
引
入
社
會
關
係
的
最

根
本
形
態
，
如
上
述
的
長
程
和
發
展
的
特
徵
。
杭
丁
頓
前

想
的
「
期
望
」
'
是
與
許
寶
特
和
克
萊
的
比
較
基
準
相
似

，
但
此
兩
個
概
念
，
部
以
非
常
不
用
的
方
式
使
用
它
。

雖
然
社
會
理
論
，
注
重
於
交
換
關
係
'
並
正
確
地
選

擇
了
傳
統
競
字
經
濟
學
理
論
中
感
到
著
慌
之
處
;
但
是
在

雙
方
獨
佔
或
寡
佔

(
o
z
m
o
均
已
己
的
經
濟
學
中
，
所
遭
到

一的一



的
不
確
定
問
題
，
是
否
可
以
在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中
解
決
呢

?. 

尚
交
換
率
(
吋
同
志
出us
v
g
m芯囡
"
耳
目
。
曼
可
〉
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在
今
日
大
多
數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的
研

究
題
目
，
是
交
換
率
×
\
J門
的
決
定
。
它
可
與
經
濟
學
中
的

價
格
理
論
相
對
應
。

L

米
克
和
庫
克
的
交
換
規
則
和
分
配
規
則(
Z
Z
E
H

血
口
恥
的
o
o
v
n
o口開

u
n
n
F
血
口
m
O
M
N旦旦
開
口
a
u
r

的
H
H
Z
Z丘
。
口
同
丘
2
)

在
直
接
談
到
×
H
J門
的
決
定
因
素
之
前
，
我
們
必
讀
記

住
，
我
們
是
在
討
論
同
一
團
體
間
的
一
連
串
系
列
的
交
換
。

不
像
經
濟
學
理
論
中
的
無
歷
史
(
但
廿
一
旦
自
己
的
遭
遇
→

樣
，
當
兩
個
人
交
互
作
用
或
期
待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交
換
關

係
將
呈
現
出
(
如
布
勞
前
謂
的
)
，
必
然
的
(
m
g叩
門
明
白2

)
或
簡
單
地
發
展
的
特
質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人
們
間
吸
引
力

的
態
度
，
將
在
人
們
間
，
誰
經
常
參
與
互
相
酬
賞
交
換
裳

形
成
，
並
加
上
有
另
一
個
關
係
的
全
新
層
面
，
即
一
個
人

好
像
是
受
結
果
為
×
\
J門
的
討
價
還
價
過
程
的
影
響
一
樣
。

在
此
點
上
，
米
克
和
庫
克
兩
人
，
已
經
個
別
地
發
展

出
，
在
社
會
關
係
中
的
決
策
之
研
究
取
向
，
它
們
是
值
得

去
知
道
的
。
在
任
何
情
境
中
，
一
個
人
的
行
動
如
能
影
響

酬
賞
的
分
配
，
那
麼
那
個
人
將
會
利
用
交
換
規
則
中
的
任

何
一
個
變
異
。
交
換
規
則
或
分
配
規
則
，
是
一
個
情
境
的

想
範
定
義
P

它
是
被
在
交
換
關
係
中
的
參
與
者
前
形
成
和

探
用
;
它
是
存
在
於
交
換
關
係
襄
的
必
然
特
質
中
。
舉
例

而
言
，
理
性
是
一
個
交
換
規
則
，
它
分
配
P

的
結
果
給
最

大
化
它
的
全
部
償
付
或
所
得•••••. 

固
體
所
得
是
一
個
交
換

規
則
，
它
分
配
最
大
價
值
給
所
有

P

的
和
0

的
所
有
償

付
之
總
和
(
此
種
觀
念
與
派
深
思
的
集
體
取
兩
相
符
合
)

。
其
他
被
米
克
研
討
論
到
的
交
換
規
則
有
•• 

利
他
主
義

(
但
戶
口
口
凹
的
自
)
、
競
爭

(
n
o
B
H
U
O
H
E
O

口
)
、
五
惠
(
同
?

訂
戶
可
片
。
早
已
和
地
位
穩
定
性
(
叩
門
缸
片

E
g
g
-
u
門
8
4
)
等

，
最
後
兩
個
是
具
有
通
常
所
謂
的
平
等
和
公
平
分
配
的
形

態
。
然
而
她
的
表
列
，
.
並
不
意
謂
者
，
是
最
後
或
窮
盡

的
。

我
的
意
見
是
，
透
過
交
換
規
則
的
一
位
觀
念
，
米
克

己
對
於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有
真
實
的
貢
獻
。
人
們
是
否
有
理

性
，
不
再
妨
礙
我
們
的
討
論
，
而
理
性
(
利
他
主
義
和
平

等
)
看
起
來
，
似
乎
是
人
們
依
據
他
們
間
的
社
會
關
係
，

有
時

(
8日
叩
門
吉
2
)
所
謀
取
的
取
向
。
她
已
經
把
由
來

已
久
的
情
境
定
義
觀
念
納
入
於
交
換
理
論
的
架
構
肉
。
如

此
一
來
，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新
研
究
路
線
開
展
了
•• 

即
引
起

交
換
關
係
的
規
範
特
質
的
特
別
交
換
規
則
的
因
素
是
什
麼

?. 

在
此
領
域
中
的
單
純
且
重
要
的
概
念
之
研
究|
i

平

等
和
公
平
分
配

(
2旦
門
可
呂
已
皂
的
E
Z

已
〈
白
宮
的
已
8
)

，
是
最
直
接
地
依
賴
於
×
\
J門
。
此
研
究
是
太
廣
潤
了
，

以
致
於
無
法
在
此
處
加
以
批
評
或
摘
要
;
然
而
我
想
最
好

的
聲
明
(
就
如
庫
克
前
建
議
的
)
，
應
該
是
平
等
必
須
，

或
至
少
是
暫
時
地
，
要
被
視
為
是
許
多
交
換
規
則
中
的
一

個
交
換
規
則
。

。
心
沙
林
斯
的
交
換
策
略
(
的
但
冒
出
口
的

C
口
叫
古
巴
凹

l

阿
拉0日
旦
河
乳
白
泣
。
)

有
人
可
能
反
對
上
述
的
討
論
，
而
認
為
米
克
交
換
姐

則
，
或
庫
克
分
配
規
則
，
並
不
會
改
變
了
經
濟
學
中
決
定

因
素
的
聲
個
問
題
。
即
假
如
平
等
原
則
在
A

與
B

之
間
運

作
，
就
如
雙
方
獨
佔
的
經
濟
學
問
題
研
假
定
的
，
那
麼

A

就
不
會
想
要
最
大
化
y

了
。

上
述
想
法
是
對
的
，
但
是
我
們
研
討
論
的
是
不
同
的

競
局

2
個
自
刊
)
，
其
間
的
差
別
，
是
比
交
換
關
係
中
，

長
程
層
面
對
立
於
(
〈
叩
門
的
口
的
)
一
個
單
一
市
場
裹
的
交
叉

競
局

(
n
B
M
M
l
M
E

泣
。
呂
立
志g
m
)的
差
別
為
小
o

短
程

(
巨
0
2
4
5
)
和
長
程

(
-
g
m
l
H
E
)
的
所
得
，
使
得

它
們
分
離
為
兩
個
狀
況
。

沙
林
斯
所
作
的
有
趣
工
作
，
說
明
于
此
點
，
也
加
深

了
我
們
對
於
發
展
於
社
會
交
換
關
係
中
的
規
範
特
質
之
分

配
姐
則
的
瞭
解
。
他
最
先
的
觀
點
，
是
考
慮
到
民
接
誌
里

對
於
芝
凹
的
觀
察
(
叩
門E
O
R
甜
苦
古
巴
的
叩
門
〈
色
。
口
)

-•• 

••••.. 

大
多
數
交
換
!
!
不
論
是
禮
物
贈
送
、
互
相
援

助
、
販
賣
、
以
物
易
物
、
強
迫
性
禮
物
或
其
他
形
式
l
i

都
不
會
以
統
一
的
比
率
發
生
，
它
們
是
廣
泛
地
相
互
決
定

(
古
話
旦
旦
叩
門
自
古
巴
巴
。
相
同
的
物
品
，
在
不
同
的
人

之
間
，
以
不
同
的
比
率
，
在
不
同
的
交
易
中
存
在
。
此
種

相
互
決
定
的
比
率
，
是
初
民
交
換
的
特
有
事
實
。

因
為
大
多
數
這
些
交
易
，
是
發
生
於
明
顯
地
非
完
全

市
場
，
沙
林
斯
觀
察
到
，
這
種
變
異
可
能
反
映
出
上
述
的

相
五
決
定
是
交
易
的
不
確
定
性
結
果
。

然
而
非
常
不
幸
地
，
在
初
民
中
的
交
易
，
可
說
是
處

-
於
交
換
策
略
的
邊
線
地
位
，
以
致
於
不
能
做
為
比
率
變
異

，
的
解
釋
，
它
們
的
大
多
數
的
然
是
不
清
楚
的
。
在
不
同
社

會
中
使
用
殺
償
的
策
略
，
可
說
是
典
型
的
一
個
邊
際
交
易
F

〈
自
個
品
古
巴
可
戶
口
的
但
又
戶

O
D
)
，
但
此
種
策
略
只
限
定
於

'
在
社
區
間
或
與
比
較
陌
生
者
間
，
或
在
社
會
領
域
內
與 一切一



被
認
為
是
聲
名
狼
藉
者
的
交
易
時
，
才
是
如
此
的
激
烈
。

內
固
體
交
換
(
戶
口
l
m
H
E
M
-
m
E
E
品
叩
)
與
外
部
交

易
(
2
8
5
戶
戶
口
立
志
的
不
同
，
沙
林
斯
是
看
得
很
清

麓
，
同
時
他
對
內
團
體
的
描
述
，
就
像
庫
克
A
Y配
規
則
中

的
一
個
規
則
一
樣
，
是
以
兩
個
不
同
的
模
式
來
解
釋
之
。

他
認
為
運
作
於
內
團
體
的
為
親
屬
距
離
和
居
處
距
離
兩
姐

則
(
在
經
濟
人
類
學
中
稱
為
相
立
性
)
，
因
此
在
此
頓
城

中
的
交
換
率
，
是
很
廣
泛
地
按
照
「
各
取
研
需
，
各
盡
昕

能
」
的
規
則
。

然
而
外
部
的
交
易
，
則
是
運
作
於
平
等
分
配
規
則
。

每
一
個
交
易
，
是
交
易
友
伴
或
同
伴
闊
的
系
列
交
易
之
一

個
。
每
一
個
交
易
，
必
須
藉
著
前
次
交
易
而
保
有
其
連
帶

性
(
m
o
-
-
E
H
S
)
，
並
為
將
來
的
交
易
預
先
舖
路
。
其

結
果
在
此
種
嚴
格
的
經
濟
關
係
里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倫
理
和

策
略
，
部
變
成
為
交
易
過
程
的
一
部
份
。
因
而

•• 

經
濟
的
比
率
(
2
S
O
B
-
n旦
旦
0
)
是
一
個
策
略
行

動
，
它
是
要
具
備
，
對
許
多
個
人
的
考
慮
之
機
智
。
就
如

瑞
克
夫
布
朗
(
H
N且
已
耳
目
l

胃

o
t
『
口
)
，
對
於
安
達
曼
人

遊
牽
問
(
E
O
H
Z
E
)
的
交
換
所
描
寫
的
.• 

假
如
一
個

人
想
到
，
他
是
不
會
收
到
所
給
與
'
的
目
等
價
值
之
用
報
時

，
就
要
避
免
表
現
不
愉
快.••..• 

人
們
必
讀
照
原
樣
地
達
成

協
議
，
交
換
率
可
說
是
和
平
契
約
(
2
8
0

月

2
門
己
的

函
數
。不

用
說
可
團
體
間
的
交
換
，
僅
僅
是
為
交
朋
友
的
道

德
目
的
而
服
務
，
就
是
內
容
如
何
，
實
用
性
多
大
也
是
不

會
變
成
為
仇
敵
，
因
而
安
全
和
健
全
的
手
續
，
也
就
不
被

再
三
地
考
慮
，
這
緩
才
是
真
正
的
平
衡
互
惠
。
最
老
穌
的

策
略
，
是
再
三
地
對
經
濟
物
品
之
測
度
，
這
樣
才
不
致
有

怨
言
，
而
這
種
趨
勢
則
稱
為
起
互
惠
(
。
這
門
I
Z已有
o
g
t

泣
。
口
)
。

假
如
兩
個
團
體
都
欣
賞
權
力
平
衡
(
P
E
E
E
白
色

M
M
O
宅
叩
門
)
，
則
它
們
在
長
程
關
係
中
，
將
會
出
現
平
等
，

甚
至
其
他
的
利
他
主
義
，
也
可
變
為
交
換
規
則
。
與
此
方

面
相
闊
的
實
驗
研
究
，
有
巴
克
維
鼓
和
唐
尼
爾
(
切
叩
門
市

。
若
叩
門
N
h
w
巴
拉
旦
旦
的
)
和
瓊
尼
它
。
口
凹
的
)
的
研
究
。

而
已
庫
恩
、
彭
氏
和
艾
默
森
的
權
力
研
究
(
只
Z
F
P

M
U
O
口
個
口
已
開
B
m
H
M
O
口
。
口
M
U
O
d
有
叩
門
)

經
濟
學
本
身
對
於
旦
河
率
的
不
確
定
之
許
多
討
論

，
表
現
出
其
問
題
童
心
在
於
權
力
。
庫
恩
形
成
了
一
個
在

A
|
B
關
係
中
，
交
易
權
力
(
σ
白
宮
戶
口
戶
口
∞
M
M
O
宅
。
品

的
清
楚
和
普
遍
的
概
念
，
他
的
概
念
正
和
我
自
己
的
權
力

|
|
依
賴
關
係
理
論
相
似
，
同
時
也
與
經
濟
學
里
的
其
他

形
成

(
2門
自
己
怠
。
5
)
相
似
。
在
較
早
時
，
彭
民
會
寫

到
，
勞
工
|
|
經
理
關
係
的
談
判
，
也
是
趨
向
於
形
成
權

力
過
程
的
問
題
(
他
認
為
，
當
勞
工
組
織
成
立
後
，
勞
工

和
經
理
兩
方
，
已
成
為
雙
方
獨
佔
問
題
)
•• 

現
在
藉
著
保
存
物
品
，
B
所
傲
的
犧
牲
，
很
清
楚
地

表
現
出
B
不
過
是
依
賴
於
A
。
因
而
經
濟
權
力
是
植
基
於

自
我
克
服
的
程
度
，
而
自
我
克
服
部
依
賴
於
有
權
力
的
自

我
(
2
4
〈
叩
門
『
己
曾
Z
O
O
G
;
然
而
有
權
力
自
我
部
是

獨
立
於
自
我
克
服
的
程
度
。

交
易
權
力
，
像
一
股
社
會
權
力
一
樣
，
是
具
影
響
他

人
行
動
的
潛
能
(
在
每
一
單
位
的
y

上
，
產
出
較
多
的
y

或
接
受
較
少
的
X
)
。
但
是
我
們
既
考
慮
的
系
列
交
易
，

它
是
由
進
行
中
的
社
會
關
係
新
組
成
。
我
們
的
假
設
是
•• 

假
如
對
於
A
的
利
益
之
權
力
是
不
平
衡
關
係
時
，
則
芝
可

將
隨
著
不
斷
的
交
易
而
遞
減
，
直
到
權
力
平
衡
，
或
是
U
R
\
山
、

遞
減
到
B
的
生
存
基
準
。
(
所
謂
生
存
基
準
，
我
的
意
思

是
，
B
脫
離
關
係
之
點
，
不
論
其
為
移
民
，
饑
餓
或
喪
失

生
產
更
多
的
y

。
)
這
個
假
設
的
理
論
基
礎
有
一
一
•• 

倒
在

一
個
可
預
測
的
路
途
上
，
相
對
依
賴
關
係
的
改
變
，
將
使

芝
呵
改
變
。
叫
假
如
A
有
權
力
減
少
芝
呵
，
但
不
管
如
此

傲
，
則
在
A
l
B
關
係
中
，
他
將
尋
求
較
少
的
酬
賞
，
或

增
加
成
本
，
要
比
B
為
多
。
因
此
平
等
和
公
平
分
配
，
在

權
力
使
用
和
剝
奪
兩
者
之
間
，
並
不
是
成
為
對
立
的
地

位
。
其
結
果
，
就
社
會
權
力
的
使
用
而
言
，
自
以
為
是

(
印
且
可
l
H門$
5
0
5
)
的
道
德
辯
護
，
是
很
容
易
流
行
的

，
如
白
人
的
義
務
(
建
E
Z
B
g
d
σ
E
a
g
)
，
就
是

基
於
此
理
論
基
礎
。

在
一
個
民
族
誌
脈
絡
中
，
艾
布
斯
坦
白
宮
門
立
志

給
與
我
們
一
個
有
名
的
印
度
雅
基
馬
尼
村
落
系
統
令
世
l

b
s
g
7
、
巴
但
它
是
叩
門
O
B
O

閃
E
a
扭
)
之
最
好
的
分
析
。

他
呈
現
出
×
\
J門
(
個
農
交
付
給
地
主
的
農
產
品
佔
生
產
的

農
產
品
之
比
例
)
，
如
何
在
準
生
存
基
準
(
口
。
但
門
l
E
Z
E
I

s
s
u
s
-
)
的
個
塵
中
發
展
出
來
。
相
似
過
程
的
實
驗

，
則
可
見
史
考
特
和
艾
默
森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的
實
聽
中
。

A
h策
略
互
動
(
∞
片
片
缸
片
叩
開
戶
口
H
E
O
E
n
丘
。
口
)

此
外
，
雖
有
許
多
較
分
散
的
理
論
系
統
和
研
究
，
在

一
方
面
或
另
一
方
面
討
論
到
與
×
\
〈
率
有
闊
的
社
會
交
五

過
程
，
但
他
們
所
牽
涉
到
的
，
大
多
是
交
換
關
係
的
特
質

••• 

決
定
法
則
，
權
力
|
|
從
屬
關
係
等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這
些
工
作

可
說
是
討
論
到
內
部
的
交
互
過
程
﹒
，
而
此
過
程
我
們
所
能

表
列
的
只
有
少
敏
幾
個
，
如
順
從l
j

獲
得
技
街
(
的
。
但

H
U
H
E
R
m
-
唾
巨
口
m
g
n
F
口
Z
S
M
)
，
爭
辯
(
W
H
H
叩
門
口
自
己
的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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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團
體
過
程
是
一
個
生
產
性
的
交
換

(
O
B口
哈
哈
?
、

。
白
白
的
的
目
的

M
M
H
o
n
戶
口
口
已
〈
叩
開
u
n口
計
個
口
開
叩
)

經
濟
學
家
庫
恩
們
曾
經
主
張
，
大
多
數
有
組
織
的
社
會

團
體
，
不
論
大
或
小
的
|
|
家
庭
、
商
業
合
作
團
體
，
委

員
會
和
法
人
等
|
|
都
是
植
基
於
'
經
濟
學
所
謂
的
生
產

，
此
一
簡
單
的
一
般
性
過
程
。
為
了
檢
驗
此
過
程
的
特
徽

，
庫
恩
自
己
的
例
子
是
值
得
再
次
重
覆
的
﹒
.

假
如
A
有
X
資
源
的
麵
包
，
B

有
Y
賢
源
的
乾
酪
。

讓
A
和
B

對
Z

感
到
有
價
值
，
而
Z

代
表
乾
酪
三
明
治
。

在
這
些
一
條
件
下
，
以X
交
換
Y

，
將
會
產
生
典
型
的
交
換

關
係
|
|
〉
只
因
呵
。
經
過
交
換
後
，
A

與
B

將
感
到

合
適
，
而
各
自
吃
了
他
們
各
有
的
三
明
治
。
描
述
上
述
簡

單
且
常
見
的
過
程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'
下
列
生
產
性
過
程
做

一
比
較
。
如
果
以
H
M
交
換
M
J門
，
兩
人
除
同
時
分
別
地

製
造
三
明
治
外
，
A

與
B

可
能
共
同
製
造
Z

，
然
後
分
割

共
同
生
產
的
Z

，
因
為
有
比-
Z
可
能
要
集
體
合
作
才
能
產

出
。
學
例
而
言
，
在
現
代
農
業
工
藝
尚
未
傳
入
印
度
鄉
村

以
前
，
穀
物
的
生
產
，
可
能
要
以
全
鄉
村
社
區
來
生
產
才

最
有
殼
，
因
而
生
產
成
員
包
括
數
種
階
級
的
農
人
和
技
工

。
在
這
種
全
部
參
與
的
有
名
的
雅
基
馬
尼
交
換
系
統
中
，

鄉
村
就
像
一
個
共
作
團
體
，
它
的
成
員
在
一
個
特
殊
形
式

的
交
換
中
互
相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
上
述
類
型
的
交
換
，
可
以
稱
之
為
生
產
性
的
交
換
。

它
不
像
在
簡
單
交
換
中
的
價
值
項
目

Q
S
B的
已
豆

-
5

)
是
直
接
的
轉
移
;
此
處
的
價
值
項
目
，
是
透
過
加
恆
的

社
會
過
程
，
才
被
生
產
出
來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二
人
或
更
多

人
〈
A
、

B

、

c...... 

到
N
)
的
個
別
資
源
，
是
可
以
透

過
勞
力
分
工
的
社
會
過
程
，
而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其
結
果
的

價
值
產
品
，
是
可
以
分
割
給
前
有
參
與
的
生
產
者
，
或
者

透
過
簡
單
的
交
換
，
亦
可
以
轉
換
為
可
以
分
割
的
中
介
物

(
金
錢
)
，
從
而
依
分
配
規
則
而
分
配
於
研
有
參
與
者
。

立
交
換
網
絡
(
開
u
s
v
g∞
叩
Z
叩
門
逞
。
其
)

生
產
性
的
交
換
觀
念
，
已
可
預
先
容
納
很
多
的
行
動

者
，
因
此
使
得
交
換
理
論
能
不
局
限
於
兩
人
格
式
，
生
產

性
交
換
在
共
作
國
體
中
，
可
說
是
唯
一
的
指
導
資
源
分
配

者
。
此
類
團
體
，
在
簡
單
交
換
過
程
裹
，
可
以
被
正
確
地

視
為
是
一
組
行
動
者
。
例
如
，
在
女
人
交
換
中
的
李
奇

p
g
n
F
)的
地
域
世
系
霆
，
在
穆
啥

(
Y
E
m
g戶
)
帝
國

的
土
地
收
益
系
統
中
的
共
作
鄉
村
等
。
從
而
可
使
得
簡
單

交
換
超
越
於
二
人
形
式
而
加
以
分
析
，
這
也
是
巨
視
交
換

理
論
的
本
質
。

由
此
我
們
牽
涉
到
三
人
或
多
個
行
動
者
的
交
換
網
絡

概
念
，
結
構
交
換
系
統
，
也
就
與
團
體
系
統
不
會
相
混
淆

。
網
絡
使
團
體
和
個
人
連
結
起
來
而
成
為
行
動
者
。
某

些
早
期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【
曾
經
討
論
到
此
類
的
網
絡
，
例

如
馬
林
諾
斯
基
(
足
自
戶
戶
口ot
冉
冉
戶
)
和
其
他
人
的
庫
拉
圈

(
肉
已
但
)
研
究
，
李
維
史
特
勞
斯p
g
T
M
H
E
Z
M
M
)

和

其
他
人
的
母
方
交
表
婚
的
循
環
(
旦
旦
旦
E

叩
門
已
口
O
M
M
l

n
o
E
E
B
R

巳
品
叩
)
研
究
等
。

此
兩
個
網
絡
結
構
的
倒
子
，
是
值
得
加
以
描
述
的
。

庫
拉
圈
是
屬
於
小
海
灣
島
嶼
社
會
的
三
種
部
落
間
的
項
錄

交
換
。
假
如
一
方
不
會
給
與
另
一
方
所
給
與
它
的
東
西

|
!
例
如
，
沒
有
同
報
去
年
聖
誕
卡
寄
送
者
之
聖
誕
卡
;

又
如
此
物
品
不
是
果
菜
或
可
消
費
者
，
那
麼
它
必
會
發
生

下
列
的
事
件
﹒
﹒
川
叫
此
交
換
系
統
，
將
結
束
或
循
環
不
己
，

倒
一
個
物
品
將
永
遠
順
著
一
方
向
流
過
去
，
而
與
另
一
物

品
在
另
一
方
相
遇
，
也
就
是
說
它
帶
著
庫
拉
圈
。
、

相
似
地
，
在
母
方
交
表
婚
裹
，
一
個
世
系
鑫
永
遠
不

能
從
它
所
給
與
女
人
的
世
系
霎
那
襄
得
到
女
人
。
此
婚
姻

規
則
的
起
源
和
功
能
，
會
引
起
很
熱
烈
的
辯
論
，
其
中
有

許
多
路
論
是
與
我
們
關
心
的
微
視
對
立
於
巨
視
理
論
相
關

。
可
是
不
論
起
源
是
什
麼
?
它
的
某
些
結
構
含
意
是
很
清

楚
的.. 

即
婚
姻
脈
絡
形
成
一
個
循
環
，
它
是
與
女
人
同
一

流
向
。
但
是
與
女
人
相
對
的
物
品
流
向
是
什
麼
呢
?
它
們

是
否
需
要
此
流
向
呢
?

艾
克

Q
E
F
)
寧
願
相
信
，
社
會
交
換
不
是
完
全
的

功
利
主
義

(
C
E芷
江
戶
口
)
，
從
而
在
循
環
上
的
禮
物
(

項
鍊
、
女
人
等
)
流
量
，
不
必
或
實
際
上
不
會
有
另
一
物

質
價
值
的
流
向
。
實
際
上
他
是
喜
好
另
一
流
向
上
沒
有
任
，

何
東
西
，
因
為
假
如
它
是
如
此
，
則
此
種
擴
展
脈
給
交
換
卜

的
一
般
化
偏
愛
，
將
可
能
因
固
體
連
帶
和
他
人
導
向
道
德-9

(
O岳
叩
門l
丘
5
2
旦

B
o
z
-
叩
門
己
的
喪
失
而
瓦
解
，
能
一

而
形
成
兩
圈
體
互
相
酬
賞
的
限
制
性
交
換
。

然
而
，
事
實
上
此
類
脈
絡
是
傾
向
於
連
結
雙
方
交
換

關
係
的
構
成
。
有
重
大
物
質
價
值
的
物
品
，
通
常
是
使
用

於
交
換
妻
子
，
兩
種
物
品
都
在
循
環
中
流
轉
。
聯
合
理
論

(
但
戶
口
g
n
o
F
m
自
己
的
重
要
研
究
，
並
不
依
賴
於
非
功

利
主
義
式
的
交
換
，
它
們
也
牽
涉
到
榮
譽
、
地
位
和
權
力

的
交
換
。

用
上
列
網
絡
所
說
明
的
觀
念
，
即
網
絡
形
式
和
結
構

的
一
般
性
主
題
，
已
開
展
出
最
豐
富
的
研
究
路
線
。
許
多

交
換
網
絡
的
研
究
，
目
前
正
在
進
行
中
。
在
實
驗
室
中
，

史
脫
爾
特
和
艾
默
森
兩
人
，
會
經
證
明
出
，
在
不
同
形
式

的
網
絡
結
構
中
，
權
力
是
地
位
的
函
數
。
柏
特
也
給
與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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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後
，
一
個
特
別
有
趣
的
主
題
，
是
關
於
交
易
過
程

中
的
規
範
和
契
約
，
如
何
出
現
的
問
題
，
此
問
題
可
說
是

從
策
時
互
動
，
轉
變
為
規
範
地
規
則
交
換
過
程
的
伴
隨
問

題
。五

、
從
傲
視
到
巨
視
交
換
理
論
S
D
E

Z
Z『
O
Z
Z
曲
目
「
口m
H
n
z
=
m

∞

-
z
m
D
『
『
)

我
們
討
論
的
交
換
理
論
，
因
為
固
定
植
基
於
心
理
祭
的

，
和
效
用
的
理
論
基
礎
上
，
故
著
重
於
微
掘
的
社
會
分
析
。

實
際
上
，
許
寶
特
、
克
萊
、
何
阿
斯
和
布
勞
等
人
，
在
文

獻
上
前
認
定
的
交
換
理
論
，
大
部
份
也
在
只
限
於
基
本
社

會
過
程
的
社
會
心
理
學
的
分
析
。
雖
然
目
前
社
會
交
換
理

論
，
所
著
重
的
為
微
視
層
面
，
然
而
它
是
有
其
巨
組
層

面
的
社
會
分
析
的
源
頭
，
現
在
已
有
此
種
趨
向
的
徵
兆
出

現
。
艾
利
斯
(
巴
泣
的
)
、
叫
目
前
在
檢
臨
霍
布
斯
(
目
。

σ
l

穹
的
叫
呂
)
學
派
的
秩
序
問
題
時
，
即
把
交
換
理
論
視
為
同

等
於
結
構
i
|

功
能
理
論
、
街
突
理
論
等
的
巨
視
理
論
，

而
加
以
使
用
。
相
似
的
，
克
拉
克

(
2月
3

亦
視
功
能

論
和
交
換
論
兩
者
，
為
平
行
或
補
足
的
巨
親
層
面
的
社
會

一
，
扮
折
來
討
論
之
。
克
勒
門
只
口
。

H
o
g
g
)的
工
作
，
發

揮
了
交
換
和
權
力
的
巨
視
層
面
的
分
析
形
式
，
就
如
柏
特

(
因E
W
)所
做
的
一
樣
。
庫
克
則
開
始
著
手
組
織
間
研
究

的
交
換
取
向
。

何
門
新
的
基
本
過
程
和
藍
斯
基

(
F
S
M
E
)的
全
社

會

(
H
o
g
-
m
o
n
E
U
M
)

權
力
和
資
源
分
配
的
描
述
之
間
的

空
隙
，
是
不
能
用
單
一
步
幅

(
R
m戶
口
個
古
名
呂
)
而
連
接

起
來
。
因
此
，
交
換
理
論
在
一
步

一
步
時
巨
親
層
面
伸
展

的
路
途
中
，
很
清
楚
地
，
繼
緝
不
斷
的
理
論
形
成
是
很
重

要
的
。村

基
本
社
會
行
為
(
盟
。
g
g
g
a
m

。
且
已

間
。
伊
拉
司
悶
。
同
)

從
微
視
轉
變
到
巨
視
層
面
理
論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必

賓
清
楚
地
認
知
此
二
層
面
形
態
的
區
別
。
它
們
的
不
同
有

一
一
一
﹒
-

L

何
門
斯
的
基
本
社
會
行
為
是
改
制
度
的
，
它
與
隱

藏
於
社
會
團
體
或
社
會
結
構
形
式
的
行
為
不
同
，
它
是
一

種
受
個
人
偏
好
所
支
配
的
行
為
。
假
如
在
交
換
過
程
中
，

個
人
的
行
為
是
制
度
化
地
被
要
求
，
我
們
可
能
追
間
，
為

什
麼
酬
賞
/
成
本
分
析
，
可
以
告
訴
我
們
此
過
程
;
再
者

，
假
如
有
價
值
的
資
源
，
是
透
過
規
定
行
為
S
H
E
R
-
-

t
旦

σ
白
宮
里
戶O
H
)而
被
交
換
;
那
麼
確
實
的
，
它
也
會
牽

涉
到
某
些
類
似
的
酬
賞
。

么
上
述
透
過
規
定
行
為
的
交
換
問
題
，
也
可
以
降
低

為
誰
受
蔥
的
問
題
。
此
問
題
引
起
了
基
本
交
換
的
第
二
個

形
態
﹒
﹒
即
牽
涉
到
的
行
動
者
，
通
常
都
被
認
為
是
自
動
的

個
人
，
它
與
來
自
址
(
作
團
體
和
社
人
(
角
色
佔
接
者
)
不
­

同
。
在
婚
姻
制
度
中
，
女
人
被
用
以
交
換
食
物
時
，
做
為

共
作
團
體
的
地
域
世
系
牽

G
o
g
-
-戶
口
。
但
個
2
)
，
被
視

為
是

一
個
牽
涉
到
行
動
的
行
動
者
。
這
些
集
體
行
動
者
，

透
過
團
體
中
角
色
掛
擴
〕(
3戶
刊1
1
3古
巴
的
代
理
者
，

而
完
成
了
談
判
和
認
知
了
其
酬
賞
，
並
共
同
負
措
支
出
的

資
源
。
因
而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而
言
，
我
們
在
角
色
理
論
中

已
有
討
論
姐
定
交
易
和
集
體
行
動
者
的
概
念
。

。
主-E
是
微
規
交
換
理
論
的
第
三
個
形
態
，
也
是
最
麻

煩
的
形
態.. 

二
人
的
(
身
世
皂
白
)
。
雖
然
被
何
門
斯
所
研

究
的
基
本
社
會
過
程
，
並
不
必
要
二
人
的
，
但
理
論
(
即

概
念
和
命
題
所
介
紹
的
)
部
使
我
們
趨
向
於
二
團
體
的
交

易
分
析
。
布
勞
的
主
要
貢
獻
，
亦
有
相
似
的
趨
勢
;
即
使

在
潛
在
多
數
人
間
的
交
換
分
析
的
明
顯
考
慮
時
，
他
所
應

用
的
基
本
概
念
，
包
括
那
比
一
束
自
經
濟
學
的
(
如
無
異
曲

線
)
，
也
常
會
使
人
把
社
會
情
境
減
少
到
二
人
系
列
的
交

換
。
因
而
經
濟
學
理
論
提
供
了
，
一
←
采
列
屬
於
社
會
地
分

立
的
兩
個
團
體
之
交
易
的
集
體
分
析
。

很
清
經
地
，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，
是
需
要

一
系
列
的
概

念
和
原
則
，
來
描
述
它
轉
向
於
大
社
會
結
構
的
交
換
關
係

之
連
結
。
此
稜
社
會
結
構
在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中
所
掛
演
的

角
色
，
正
如
競
爭
市
場
在
經
濟
學
交
換
理
論
中
所
盼
演
的

角
色
相
似
。

一的一

已
從
二
到
N

團
體
的
交
換
﹒
﹒
共
作
團
體
和
交

換
網
絡

(
M
V
】E
E
N
Z
Z
I
M
i
o
旦
河
因
u
n
n
y
l

m
w
b悅
。
“
白
。
H
M
M。H
h
H
A
Z
m
峙
。
但
也
由M
H
H
H心
目
H
l

n
V
M
H
H
H

昀
命
Z
相
持
詞
。
同
阿
∞
)

我
管
在
別
處
建
議
，
二
個
非
常
不
同
，
但
可
捕
足
的

觀
念
，
是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把
兩
人
擴
展
到
大
社
會
結
構
的

系
統
分
析
。
一
個
是
生
產
性
的
交
換
，
它
可
使
用
於
討
論

團
體
間
題
的
解
決
、
勞
工
分
工
和
共
作
固
體
。
另
一
個
是

交
換
關
係
中
的
連
結
概
念
b
宮
n
o
口
n
m

室
。
叮
叮
g
s
i

n
已
O
D
)，
它
可
以
導
致
交
換
網
絡
結
構
的
分
析
。



們
把
社
區
結
構
看
成
為
交
換
網
絡
時
，
關
於
權
力
和
地
位

的
教
學
模
式
，
他
使
用
的
資
料
是
勞
門
和
自
比
(
宮
眉
目g

h
w
E
S
C
前
提
供
的
。
艾
默
森
亦
會
建
議
，
實
質
交
換

網
絡
理
論
(
切
口ZS
E

才
仔
仔
H
n
r
g
m叩口
叩
門
逞
。
其5
2
4

(
的
方
向
，
可
以
做
為
檢
驗
社
會
階
級
、
社
會
階
層
和
勞

力
分
工
等
題
目
。

能
使
此
實
質
理
論
(
的
思
叩
門
戶
口
已
吉
岳
。
。
門
已
漲
得

上
用
場
的
，
將
是
一
套
有
系
統
的
國
示
理
論

Q
S
H
U
F

H
F
m
0
4
)
和
網
絡
理
論
(
口
自
主
。
再
仔
叩
O
H

己
的
有
效

的
數
學
智
識
。

六
、
結
語
意
見
(
n
o
s
-
E
-
2

個
自
己
言
。
2
月
)

交
換
理
論
不
能
被
視
為
理
論
，
它
是
一
個
參
考
架
構

，
它
謀
取
了
透
過
社
會
過
程
中
價
值
物
(
資
源
)
的
移
動

為
其
研
究
焦
點
。
就
如
我
們
所
看
到
的
，
它
的
領
域
是
基

於
一
個
假
定
而
界
定
.• 

僅
有
在
有
價
值
的
問
報
能
後
續
時

，
一
個
資
源
才
能
繼
措
地
流
通
。
心
理
學
稱
此
續
發
聞
報

為
增
強
作
用
，
而
經
濟
學
則
簡
單
地
稱
此
總
發
流
量
為
交

換
。

在
罔
顧
目
前
的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文
獻
後
，
吾
人
發
現

了
有
概
念
混
淆
、
套
套
邏
輯
問
題
、
社
會
行
為
的
理
性
問

題
、
解
釋
策
略
歸
謬
法
等
的
爭
論
。
我
相
信
此
種
混
淆
將

阻
礙
實
驗
研
究
，
又
我
的
意
見
是
，
這
些
混
淆
來
源
於
社

會
學
中
所
使
用
的
概
念
，
是
產
生
於
個
人
行
動
和
決
定
的

..eTe~eTeeTe"'..eTe命oYeeTeeTeeTe.y.eTeeTe命eTe.r.

副
總
統
在
全
國
兒
童
福
利
研
討
會
上
呼
籲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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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本
刊
訊
〕
謝
副
總
統
於
全
國
具
童
福
利
研
討
會
中
，
呼
籲
全
體
國
人
，
本
著

「
鞏
固
國
本
」
精
神
，
貸
起
責
任
，
盡
力
做
好
.
兒
童
福
刺
的
工
作
，
筷
我
們
的
干
一

代
都
能
獲
得
良
眠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。

謝
副
總
統
說
，
見
童
是
民
族
的
幼
苗
，
國
家
未
來
的
棟
樑
，
如
果
能
在
其
幼
年

時
多
加
關
懷
、
愛
護
、
培
育
與
扶
持
，
長
大
以
後
自
能
成
為
身
心
健
全
的
國
民
。
有

了
健
全
的
國
民
，
才
有
強
盛
的
國
家
，
社
會
上
身
心
健
全
的
分
子
愈
多
，
社
會
就
愈

能
安
全
繁
榮
。

‘

甜
副
總
統
強
調•• 
兒
童
福
利
的
增
進
，
已
不
單
純
是
人
道
的
養
育
問
題
，
而
是

如
何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健
全
，
使
德
、
智
、
體
、
軍
四
育
能
移
均
衡
發
展
，
為
改
善
未

來
人
力
資
軾
的
素
質
預
作
準
備
。

中
華
民
國
見
童
年
兒
童
福
利
研
討
會
，
于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上
午
十
時
在
臺
北
市

分
析
。
我
建
議
長
程
社
會
關
係
|
|
即
交
換
關
係
'
應
該

有
意
識
地
被
用
於
做
為
分
析
的
單
位
。

只
有
以
此
為
單
位
，
然
後
它
才
能
有
啟
發
地
討
論
到

固
體
問
持
續
不
斷
的
互
動
結
構
(
共
作
間
體
)
，
和
它
們

的
角
色
|
|
佔
據
成
員
。
同
時
網
絡
的
概
念
，
不
論
其
為

共
作
團
體
或
個
人
，
兩
者
都
涉
及
到
許
多
的
行
動
者
。
此

種
類
型
的
正
確
社
會
結
構
，
是
與
新
古
典
經
濟
學
的
假
定

不
同
(
咧
如
在
石
油
產
業
中
的
垂
直
組
織
和
寡
佔
)
。
因

而
，
我
希
望
社
會
交
換
理
論
能
發
展
出
必
需
的
概
念
工
具

(
長
程
交
換
關
係
和
網
絡
結
構
)
，
以
便
能
正
確
地
討

論
經
濟
學
感
到
頭
疼
的
項
目
l
l

即
市
場
的
不
完
全
性
(

巴
巴
佇
立

-
B
M
M
R
E
m

泣
。
口
的
)
。

僑
光
堂
舉
行
閉
幕
典
禮
，
由
內
政
部
長
邱
創
煥
主
持
，
謝
副
總
統
在
典
禮
中
致
詞
。

邱
部
長
在
主
持
閉
幕
典
禮
時
表
示.. 

今
年
是
國
際
見
童
年
，
也
是
中
華
民
國
兒

童
年
，
我
們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召
開
全
國
性
的
見
童
福
利
研
討
會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，
希

望
一
方
面
集
思
廣
益
，
檢
討
當
前
推
行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的
得
失
，
以
為
各
有
關
機
關

改
進
的
參
考
，

一
方
面
策
劃
兒
童
福
利
的
發
展
方
向
卜
作
為
將
來
推
行
的
指
針
。

邱
部
長
說
，
兒
童
的
成
長
發
展
，
關
係
著
國
家
興
亡
與
民
族
盛
衰
，
因
此
推
行

，
兒
童
福
利
，
應
重
視
如
何
促
進
見
童
身
心
發
展
，
與
關
懷
其
日
常
生
活
，
不
僅
要
謀

求
兒
童
在
發
育
、
成
長
及
需
要
上
獲
得
最
大
漏
足
，
同
時
也
要
使
兒
童
在
成
長
後
，

能
成
為
社
會
上
最
有
用
的
人
，
希
望
社
會
各
界
協
力
合
作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使
見
童
在
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得
到
最
適
當
的
照
顧
與
保
護

開
幕
典
禮
後
，
大
會
會
分
別
聽
取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長
詹
騰
孫
、
蓋
灣
省
社
會
處

長
許
水
德
、
畫
北
市
社
會
局
長
都
成
璞
、
高
雄
市
社
會
局
長
鄭
心
雄
的
見
童
福
利
工

作
報
告
，
下
午
進
行
分
組
專
題
演
講
及
分
組
討
論
。
該
研
討
會
十
九
日
閉
幕
。

在
三
天
的
會
期
中
，
出
席
的
兒
童
教
育
、
兒
童
衛
生
保
健
、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及

兒
童
司
法
保
護
的
專
家
學
者
及
業
務
主
管
三

E
三
十
多
人
，
均
就
各
項
有
關
問
題
作

深
入
的
研
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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